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上易字第297號

上  訴  人  林陳美玉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伍安泰律師

            黃厚誠律師

上  訴  人  林光慕 

0000000000000000

            郭川田（即郭陳進治之承當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郭金山（即郭陳進治之承當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郭怡秀（即郭陳進治之承當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郭瓊月（即郭陳進治之承當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蔡弘琳律師

視同上訴人  陳澤虎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陳智仁（兼李水佰、陳合家之承當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陳冠良（兼李水佰之承當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郭清淋 

0000000000000000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郭廷慶律師

視同上訴人  張鄭冬秋

            張桂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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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珠蘭 

            薛麗香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鄭渼蓁律師

複  代理人  汪令璿律師

訴訟代理人  陳敬于律師

            鄭振鴻 

視同上訴人  陳麗華(即陳梁春月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陳武祥（即陳阿興承受訴訟人兼陳武宗之承當訴訟

                   人）

0000000000000000

            陳得寶 

            謝寶珠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莊傑杉 

視同上訴人  陳威銘（兼陳諺炫即更名陳致謙）之承當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陳明進 

            陳明福 

            陳根柳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涂坤明 

視同上訴人  李春惠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虹均律師

            鄧湘全律師

視同上訴人  汪順德(即汪水生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郭清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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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郭誌軒 

視同上訴人  廖桂嬋 

0000000000000000

            陳中山 

            陳綉鳳（陳玉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陳彥蓁（陳玉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陳金榜（陳玉清之繼承人、陳金强之承當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陳鎮洋(即陳正德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鄭惠陽(即鄭吳滿玉及鄭慶華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承當訴訟人  徐昕沂（即陳世紘之承當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訴人  陳良宇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勇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9年7

月29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第一審判決（108年度新訴

字第7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地號土地，應合併分割如附圖二所示，即：編

號A1（面積0.24平方公尺）、編號A2（面積11.28平方公尺）、

編號A3（面積0.27平方公尺），分歸陳中山取得；編號B1（面積

3.24平方公尺）、編號B2（面積7.92平方公尺）、編號B3（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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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4.36平方公尺）、編號B4（面積0.08平方公尺）、編號B5

（面積0.28平方公尺）、編號U（面積0.32平方公尺），分歸陳

根柳取得；編號C1（面積9.51平方公尺）、編號C2（面積83.89

平方公尺）、編號C4（面積為0.65平方公尺）、編號C5（面積2

5.94平方公尺）、編號C6（面積3.39平方公尺），分歸陳明進取

得；編號C3（面積10.58平方公尺）、編號D5（面積0.16平方公

尺）、編號E3（面積0.40平方公尺）、編號F5（面積15.96平方

公尺）、編號H3（面積3.58平方公尺）、編號H4（面積55.75平

方公尺）、編號H5（面積19.21平方公尺），分歸陳金榜、陳彥

蓁、陳綉鳳、陳鎮洋、徐昕沂、陳良宇、陳威銘、鄭惠陽、汪順

德、薛麗香、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陳澤虎、陳智

仁、陳冠良、陳麗華、陳得寶、謝寶珠、郭清淋、郭清籐、陳明

進、陳明福、陳根柳、廖桂嬋、李春惠、張鄭冬秋、張珠蘭、張

桂月、陳武祥、林光幕、林陳美玉、陳中山取得，並按如附表二

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編號D1（面積5.40平方公尺）、編

號D2（面積0.16平方公尺）、編號D3（面積為3.71平方公尺）、

編號D4（面積5.13平方公尺）、編號D6（面積0.86平方公尺），

分歸陳良宇取得；編號E1（面積6.21平方公尺）、編號E2（面積

12.15平方公尺）分歸陳威銘取得；編號F1（面積4.32平方公

尺）、編號F2（面積16.76平方公尺）、編號F3（面積為115.45

平方公尺），分歸陳澤虎、陳智仁取得，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

部分比例保持共有；編號F4（面積5.37平方公尺），分歸陳智仁

取得；編號G1（面積1.14平方公尺）、編號G2（面積19.60平方

公尺）、編號G3（面積為62.35平方公尺）、編號G4（面積8.05

平方公尺）、編號G5（面積1.32平方公尺），分歸謝寶珠取得；

編號I（面積28.77平方公尺）、編號I1（面積2.68平方公尺），

分歸陳冠良取得；編號J（面積49.03平方公尺）、編號J1（面積

9.55平方公尺），分歸薛麗香取得；編號K（面積48.60平方公

尺）、編號K1（面積6.93平方公尺），分歸郭川田、郭金山、郭

怡秀、郭瓊月取得，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L1（面積10.51平方公尺）、編號L2（面積45.55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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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分歸薛麗香、陳金榜、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

取得，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編號L3（面積

98.21平方公尺）、編號L4（面積21.10平方公尺），分歸陳金榜

取得；編號M（面積53.43平方公尺）、編號M1（面積4.69平方公

尺），分歸郭清籐取得；編號N（面積53.38平方公尺）、編號N1

（面積11.59平方公尺），分歸郭清淋取得；編號O（面積69.58

平方公尺）、編號O1（面積30.71平方公尺）、編號O2（面積為

1.49平方公尺）、編號P（面積115.23平方公尺）、編號V（面積

25.58平方公尺），分歸陳麗華、陳得寶取得，並按如附表二所

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編號Q（面積79.39平方公尺）、編號

Q1（面積32.23平方公尺）、編號Q2（面積為7.13平方公尺），

分歸陳根柳取得；編號R（面積61.41平方公尺）、編號R1（面積

4.71平方公尺），分歸陳明福取得；編號S（面積28.75平方公

尺）、編號S1（面積0.98平方公尺），分歸李春惠取得；編號T

（面積32.27平方公尺）、編號T1（面積1.33平方公尺），分歸

陳良宇取得；編號H1（面積5.58平方公尺）、編號H2（面積為2

2.65平方公尺）、編號H6（面積1.01平方公尺）、編號H7（面積

3.17平方公尺），應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如附表一「135、137

地號共有人之權利範圍」欄所示之比例分配。

陳根柳、陳明進、陳良宇、陳威銘、陳澤虎、陳智仁、謝寶珠、

陳冠良、薛麗香、陳金榜、李春惠，應分別補償如附表三所示

「找補配賦表」中「應受補償人」、「應付數額/受補數額」欄

所示之金額。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

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

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

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臺南市○○區○

○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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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皆相鄰（下分別稱系爭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地號土地，合稱系爭9筆土地），共有人大多數

相同，上訴人林陳美玉起訴固僅就系爭00、000、000、00

0、000地號土地請求合併分割，對造陳良宇就共有之系爭0

0、000、000、000地號土地提起反訴請求合併分割，惟就共

有物之全體共有人間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經原審判決後，

雖僅據林陳美玉、林光慕、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

月提起第二審上訴，惟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

定，林光慕、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上訴之效力

應及於同造其餘共有人，是陳澤虎、陳智仁、陳冠良、郭清

淋、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薛麗香、陳麗華、陳武

祥、陳得寶、謝寶珠、陳威銘、陳明進、陳明福、陳根柳、

李春惠、汪順德、郭清籐、廖桂嬋、陳中山、陳綉鳳、陳彥

蓁、陳金榜、陳鎮洋、徐昕沂、鄭惠陽應為視同上訴人，合

先敘明。　

二、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

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

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

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

訟法第168條、第175條及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㈠原

共有人鄭吳滿玉於民國111年12月3日死亡，繼承人為鄭慶

華、鄭惠明、鄭惠陽。鄭惠明已拋棄繼承；鄭慶華於112年5

月26日死亡，鄭吳滿玉應有部分由鄭惠陽為繼承登記，且鄭

惠陽已聲明承受訴訟等情，有鄭吳滿玉繼承系統表、鄭吳滿

玉除戶戶籍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見本院卷三第353至364

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112年度司繼字

第162號拋棄繼承事件公告（見本院卷四第115頁）、鄭慶華

繼承系統表、鄭慶華除戶戶籍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臺南

地院函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臺南地院112

年6月17日函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151至165頁）。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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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共有人陳梁春月於110年1月14日死亡。繼承人為陳麗華、

陳麗美、陳淑娟、陳惠苓、陳得寶等人，惟被繼承人陳梁春

月所有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

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均為1620分之135)，業由陳

麗華於110年3月17日以分割繼承為登記原因取得，陳麗華業

已聲明承受訴訟，有陳梁春月除戶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及

繼承系統表、上開8筆土地所有權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

第215至225頁）。㈢原共有人陳阿興於112年9月23日死亡，

繼承人陳武祥、陳武宗已聲明承受訴訟，其應有部分並由陳

武祥為繼承登記，有繼承系統表、陳阿興除戶戶籍謄本、繼

承人戶籍謄本、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函）家事

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

365至379頁）。㈣原共有人陳金强於訴訟繫屬中之108年10

月10日死亡，繼承人為陳金刐、陳金榜，陳金刐並為繼承登

記，有繼承系統表、除戶籍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等在卷可

稽（見本院卷一第319至339頁）；林陳美玉並聲明其承受訴

訟（見本院卷一第315至316頁、卷二第401至402頁），均核

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次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

於訴訟無影響。前項情形，第三人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移

轉之當事人承當訴訟；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

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

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查原共有人陳合家於108年3月2

9日，將其系爭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應

有部分依序為1620分之90、27分之1、1620分之90、27分之

1、1620分之11、27分之1，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移轉登記予

陳智仁；陳諺炫於109年5月6日，將其系爭000地號土地應有

部分14分之6，以贈與為登記原因，移轉登記予陳威銘；陳

金刐於111年11月13日死亡，繼承人為陳麗美、陳世紘，有

繼承系統表、陳金刐除戶戶籍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

稽（見本院卷三第313至322頁），惟其於死亡前之同年9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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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將其系爭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

號土地，應有部分均為40分之1，以贈與為登記原因，移轉

登記予陳世紘；徐昕沂再於112年7月17日向陳世紘買受上開

土地；繼受人陳智仁、陳威銘、徐昕沂依民事訴訟法第254

條第2項規定，聲請承當訴訟（見本院卷四第113頁、卷五第

35至67頁），亦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本件共有人陳武祥、謝寶珠、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

汪順德、廖桂嬋、陳綉鳳、陳彥蓁、陳金榜、陳鎮洋、徐昕

沂、鄭惠陽，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

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

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部分

（一）林陳美玉主張：兩造共有之系爭9筆土地，共有人大多數

相同，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兩造間並無不分割之契

約，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惟因無法協議

決定分割之方法；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訴請裁判

分割兩造共有之系爭9筆土地。臺南市○○地政事務所

（下稱○○地政）110年12月17日複丈成果圖（如附圖

三）所示之分割方法（下稱丙案），係依各共有人所有房

屋坐落位置為分割，使房屋所有權人或處分權人取得其房

屋坐落土地所有權，以符土地使用現況，可避免房屋與坐

落土地之所有權人不同，日後將衍生其他拆屋還地爭議之

困擾。又共有人中主張丙案者計有12人，就系爭9筆土地

應有部分合計亦已過半，顯見丙案兼顧多數共有人之意

願，符合土地分割之公平性及多數共有人之意見，為適當

之分割方案。再依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目前三個分割方

案鑑價結果可知，丙案分割方法對土地利用經濟效用最

佳，應以丙案所示分割方法為可採等語（原判決採如附圖

一所示分割方案即甲案分割，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

並上訴聲明：（一）原判決廢棄。（二）系爭9筆土地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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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分割如丙案所示。（三）兩造應提出之補償或受補償

金額如許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報告書第20頁找補

配賦表所示。

（二）林光慕、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陳得寶、陳

明進、陳明福、陳麗華、陳根柳、陳武祥、陳威銘、李春

惠：同意林陳美玉主張之丙分割方案及找補配賦表。

（三）陳澤虎、陳智仁、陳冠良、郭清淋：陳澤虎、謝寶珠前於

系爭000、000、000地號土地上，依序營造門牌號碼臺南

市○○區○○路000號、000號之合法建物，依建築法第11

條第1、3項規定，本件所採之分割方案即應符合法定空地

分割辦法之規定，如附圖二所採之乙案分割方法，與共有

人實際使用現況最為相符，且估算之價格最符合目前的市

價，故兩造應提出之補償或受補償金額如長信不動產估價

師聯合事務所估價報告書（下稱乙案估價報告書）第16頁

找補配賦表所示。並答辯聲明：（一）系爭9筆土地應分

割如附圖二所示。（二）兩造應提出之補償或受補償金額

如乙案估價報告書第16頁找補配賦表所示。

（四）薛麗香：系爭9筆土地應分割如○○地政108年4月12日複

丈成果圖（即附圖一，下稱甲案）所示，此為伊優先方

案，惟考量土地所有權人人數眾多，為方便整合分割方

案，伊亦同意乙分割方案。　　　

（五）上訴人郭清籐、陳中山：同意乙分割方案及乙案找補配賦

表。　　

（六）謝寶珠主張：丙案估價報告書估價過高，致伊原本只要找

補8萬元變成600萬元，伊不同意該方案。

（七）被上訴人汪順德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表示同

意何方案。

（八）陳绣鳳、陳鎮洋、陳彥蓁、徐昕沂、陳金榜、鄭惠陽、廖

桂嬋、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二、被上訴人陳良宇辯以：兩造共有系爭9筆土地，原審依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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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分割，並依長信不動產估價書鑑定結果估算各共有人間

應找補之金額，並無不合理，本件上訴無理由，並答辯聲

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五第118頁，為說明方便，字句

略作修正）：

（一）系爭9筆土地共有人部分相同，且均無依法令規定或契約

約定不得分割之情形（見原審卷一第89、231頁、原審卷

三第283至349頁）。

（二）系爭00、000、000、000地號土地地目為道（使用分區均

為住宅區），其餘系爭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地目均為建（見原審卷一第89頁、原審卷三第283至349

頁）。

（三）系爭9筆土地上有如○○地政107年12月19日函檢附之土地

複丈成果圖（即附圖四）所示之建物（見原審卷三第265

至275頁）。

四、本件經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

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五第119

頁）：

（一）系爭9筆土地應如何分割，較符合當事人利益及土地經濟

利用？

（二）系爭9筆土地所採行之分割方法，有無金錢補償之適用？

若有，兩造應互相找補之金額為若干？

五、本院之判斷

（一）系爭9筆土地應如何分割，較符合當事人利益及土地經濟

利用？　　　

　　⒈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

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

者，不在此限。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

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

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

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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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

人。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

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

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另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

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

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

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另共有人相同之

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

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至第5項分別定有明

文。查系爭9筆土地為兩造分別共有，應有部分之比例如

附表一所示；其中系爭00、000、000、000地號土地地目

為道（使用分區均為住宅區），其餘系爭00、000、000、

000、000地號土地地目均為建，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

爭執事項㈡），堪信為真實。系爭9筆土地並無不能分割

之情形，共有人間又無不分割之特約，兩造前經原法院新

市簡易庭通知調解，多數共有人均未到場而無法調解成立

等情，有系爭9筆土地登記謄本、臺南市○○區公所核發

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及調解程序筆錄附卷可查

（見原審卷一第191至231、251至303、341至342頁）；再

參酌兩造就本件分割方法已各有主張，亦各有爭執以察，

顯已無法協議分割；則上訴人訴請裁判合併分割，於法自

無不合。

　　⒉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不得純以使用現狀為分割之唯一標

準，法院為顧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認為以不全依使用現狀

分割為宜，所決定之分割方法，縱使部分共有人因此而受

有損害，仍不得因之指為違法。又共有土地之分管使用，

不過定暫時狀態而已，共有人仍就全部共有土地享有權

利，得就全部共有土地主張按應有部分為分割，而法院裁

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

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經濟效用以及全體共有人

之利益等有關情狀，定一公平、適當及合理之方法以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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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換言之，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在裁判上定

共有物之分割分法，法院有審酌共有物各種情形，顧及共

有人全體利益而自由裁量之權，不受任何當事人聲明、主

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2825號、

81年度台上字第31號及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裁判參

照）。另按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

判分割共有物土地時，除因該土地內部分土地之使用目的

不能分割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其共有關係，應就該部分

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應將

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

108號裁判參照）。再按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應斟酌各

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共有物之價格、利用價值及分

割後各部分之經濟價值與其應有部分之比值是否相當而為

適當之分配，始能謂為適當而公平（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

字第1149號裁判參照）。　

    ⒊經查：

      ⑴系爭9筆土地相鄰，西側臨南北向道路幅約18公尺之○

○路，北側臨東西向道路幅約8公尺之巷道，東側臨路

幅約1公尺之道路。

      ⑵地上建物坐落現況：系爭9筆土地經現場勘測結果，地

上建物依序為門牌號碼○○路000號、000號、000號、0

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號、

000號、000號、000巷0號、000巷0、0、0號、○○○街

000巷00號、○○○街000巷00號、○○○街000巷00

號、○○○街000巷00之0號、○○○街000巷00號、○

○○街000巷00號、○○○街000巷00號等建物，此有附

圖四及照片35張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三237至第273

頁），除通行巷道及防火巷外，幾已蓋滿建物，各建物

所有人詳如附圖四所示，自堪信為真實。

    ⒋次查兩造於本院審理時就系爭9筆土地之分割方案，除未

到場或到場未表示意見之當事人外，就甲、乙、丙分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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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各有同意者，是本院仍應就甲、乙、丙分割方案之爭

點，分別比較說明如下：　　　　

　　　⑴共有人之意願：同意甲方案者有陳良宇、薛麗香2人；

同意乙方案者為陳智仁、陳澤虎、陳冠良、郭清淋、郭

清籐、陳中山；另薛麗香亦同意此方案，合計為7人；

同意丙方案者：林陳美玉、林光慕、陳明福、陳明進、

陳得寶、陳麗華、陳根柳、陳武祥、郭川田、郭金山、

郭怡秀、陳威銘、李春惠、郭瓊月等14人，共有人之意

願以丙方案佔最多數。

　　　⑵本件許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丙估價方案宗地總價

值新臺幣（下同）1億5,719萬1,940元；長信不動產估

價師聯合事務所甲估價方案宗地總價值1億3,306萬1,40

0元、乙估價方案宗地總價值1億3,311萬1,752元。因許

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與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

所係不同之估價單位，估價之方法並非完全相同，就系

爭9筆土地分割後之土地利用經濟效用，見仁見智。

　　　⑶按裁判上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時，分配原物與變賣之而

分配價金，孰為適當，法院本有自由裁量之權，不受任

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又分割共有物以原物分配於各共

有人為原則，法院就共有物為裁判分割時，應依民法第

824條之規定為適當之分割，即考慮各共有人之意願、

共有物之性質、使用現狀、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

益等因素公平決定之（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831號裁

判參照）。共有物之分割，不得純以使用現狀為分割之

唯一標準，法院為顧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認為以不全依

使用現狀分割為宜，所決定之分割方法，縱使部分共有

人因此而受有損害，仍不得因之指為違法。另法院定共

有物分割之方法即為裁判分割時，需衡酌共有物之性

質、價格、經濟效益，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共

有人分得各部分之經濟效益與其應有部分之比值是否相

當，俾兼顧共有人之利益及實質公平，始為適當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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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26號民事裁判參照）。　

　　　⑷上開甲、乙、丙三方案，均係以系爭9筆土地之建築物

現況為分割，所採分割方案除訴外人陳○○、陳○○佔

用之○○路000號、000號建物應否變價分割或分配予薛

麗香、陳冠良之不同外，其餘大致相同；惟丙分割方案

係將陳○○、陳○○佔用之○○路000號、000號建物坐

落基地即J2、J3、J4、H1、H2分歸薛麗香取得，然其補

償金額高達1,242萬3,970元。薛麗香於111年12月22日

具狀陳明其年齡為66歲，一直以來從事○○，從未外出

謀生，無力負擔高額之分割補償金（見本院卷三第367

至368頁）。如採丙分割方案，薛麗香於補償高達1,242

萬3,970元後，尚須另對陳○○、陳○○進行訴訟始能

取得分配之土地，對薛麗香顯不公平，況薛麗香若無能

力找補，將造成共有人間辦理分割登記之困擾，或衍生

其他不必要之訴訟，準此，本院審酌系爭9筆土地分割

之整體利益、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各共有人分得土地之

完整性、通行之便利性、經濟效用之發揮及到場共有人

之意願等情，認乙分割方案應較符合系爭9筆土地分割

之整體效益及共有人全體利益。

（二）兩造應互相找補之金額為若干？

　　⒈另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

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

項定有明文。即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

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

格，倘共有人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分配之不動

產，其價值不相當時，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最高

法院57年台上字第2117號及63年台上字第2680號裁判參

照）。準此，關於共有物之分割，如依原物之數量按應有

部分之比例分配，價值不相當，而須以金錢補償時，應依

原物之總價值，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算出其價值，再

與各共有人實際分得部分之價值相較，由分得價值較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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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人，就其超出應有部分價值之差額部分，對分得價值

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

其給付金額，方為公允。

　　⒉查，兩造依附圖二所示乙分割方案予以分割取得之土地，

部分共有人未分得土地或分配之土地面積有所增減，且因

系爭9筆土地位○○市○○路、○○○街000巷交岔路口，

各筆分割後之土地形狀有所不同，利用度及市場價格不可

同一而論，分配取得面臨○○路之土地，相較於取得內側

及○○○街000巷或分割道路之土地，顯然因商業使用效

益高而有較高之土地價值，自不得依同一標準予以計算各

筆土地價格及應補償之金額。故本院就附圖二所示之分割

方案送請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進行鑑價，並審酌

該事務所就系爭9筆土地鑑價出具之鑑定報告書，係針對

分割位置及面積，進行系爭9筆土地產權、一般因素、不

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個別因素及最有效使用情況予

以分析，採用市場比較法、土地開發分析法等2種估價方

式後，再進行選定比準地之評估，復以比準地價格為基

礎，考量個別條件差異程度進行調整、修正推估而得出分

割後各筆土地之價格，並據以計算差額找補，鑑定內容及

技術具有一定之專業性，且鑑定人領有不動產估價師證

書，對於土地價額之評析亦有相當之經歷，以上開估價方

式評估系爭9筆土地分割後之價值，應屬公正客觀。且長

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就甲方案及乙方案前後二次鑑

價，乙方案較甲方案為多數人所同意，況同意甲方案之薛

麗香亦同意乙方案之找補金額，故本院採取乙方案之找補

金額。至許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報告書第20頁之

找補配賦表，因有上開薛麗香無能力找補之疑慮，故不宜

採用，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本件上訴人主張兩造就系爭9筆土地並無不分割

之特約，又無不能分割之情事，既屬可信，其依民法第823

條第l項前段、第824條規定，請求合併分割系爭9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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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院審酌系爭9筆土地之性質、使用

現況、共有人之意願、分割後之最大功能、經濟效用、利用

方便性及能否妥適規劃使用，並兼顧全體共有人之利益均

衡、公平，併避免衍生後續紛爭等情事，認應以對現況變化

較小即如附圖二之乙分割方案，較為適當可採。至共有人間

因分歸土地之分配價值低於其原應有部分價值，則以附表三

之金錢補償方式平衡之。原判決採用如附圖一所示之甲方案

分割，固屬有據，惟未及審酌共有人之意願，準此，原審判

決所之分割方案既有未合，即屬無從維持；是上訴人上訴意

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

文所示。

七、復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

    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

    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

    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

    未參加；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

    用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規定；抵押權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因抵押物滅失而消滅。但抵押人因滅失得受

    賠償或其他利益者，不在此限。抵押權人對於前項抵押人所

    得行使之賠償或其他請求權有權利質權，其次序與原抵押權

    同。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第3項、第881條第1、2項分別

定有明文。查林光慕於90年8月23日將其所有系爭00、000、

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各為16200分之2249、16

200分之2249、16200分之1759、16200分之2369、16200分之

2369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林叔汶，有上開地號土地登記謄

本在卷可參；而抵押權人林叔汶經原法院依法通知其參加訴

訟而未參加，是依前揭規定，因林光慕依上開分割方案並未

分配足夠土地而受補償取得760萬322元之金額，該抵押權即

因消滅而不生移存於其他土地之結果，林叔汶另得依民法第

881條第2項規定向林光慕主張，併予指明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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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次按因共有物分割，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

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

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查本件係因分割共有物而涉訟，

乃具有非訟事件之性質，林陳美玉之起訴及陳良宇之反訴雖

均於法有據，然對造等之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故

所為抗辯自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又分割共有物之訴，

實質上並無所謂何造勝訴敗訴之問題，即僅由法院斟酌何種

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

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縱法院認

陳良宇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有理由，依法定方法分割，然依民

法第825條規定，分割後各共有人間就他共有人分得部分係

互負擔保責任，即該判決尚非片面命林陳美玉或陳良宇負義

務；遑論兩造主張不同之分割方法，以致不能達成協議，母

寧為渠等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如僅因法院准林陳美玉或

陳良宇分割共有物之請求，即命其他共有人應負擔全部訴訟

費用，不免失衡。故本院審酌兩造各自因本件分割訴訟所得

之利益等情，認本件之訴訟費用，應由共有人依附表四所示

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始合公平原則，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

8條、第80條之1、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莊俊華

                                      法  官  黃義成

                                      法  官  陳春長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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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書記官  施淑華

　　　　　　　　　　　　　　

【附表一】
編

號

107.06.12

起訴及

107.10.04

反訴時

土地謄本上登

記之共有人

本院

言 詞 辯

論 時 之

共有人

00地號之

權利範圍

000 地 號

之權利範

圍

000 地 號

之權利範

圍

000 地 號

之權利範

圍

000地號之

權利範圍

00地號之

權利範圍

(反訴)

000 地 號

之權利範

圍(反訴)

000 地

號之權

利範圍

(反訴)

000 地 號

之權利範

圍(反訴)

1 陳玉清

(91.11.24歿)

陳绣鳳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 1/180

陳鎮洋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 1/180

陳彥蓁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 1/180

徐昕沂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 1/40

陳金榜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 1/40

2 陳良宇 陳良宇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3/14 1/48

3 陳威銘 陳威銘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6/14 1/96

4 陳澤虎 陳澤虎 290/3240 290/3240 72/810 290/3240 290/3240 72/810 72/810 29/140 290/3240

5 --- 陳智仁 91/1620 91/1620 38/1620 40/1620 1/3240 23/405 23/405 1/140 1/3240

6 --- 陳冠良 --- --- --- --- 1/3240 --- --- --- 181/3240

7 鄭吳滿玉

(111.12.03歿)

鄭惠陽 60/6480 60/6480 20/6480 60/6480 60/6480 60/6480 60/6480 --- 50/6480

8 薛麗香 薛麗香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 1/24

9 郭陳進治

(107.02.24歿)

郭川田 13/480 13/480 13/480 13/480 13/480 13/480 13/480 --- 13/480

9-

1

郭金山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 1/96

9-

2

郭怡秀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 1/96

9-

3

郭瓊月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 1/96

10 陳梁春月

(110.01.14歿)

陳麗華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 135/1620

11 陳阿興

(112.09.23歿)

陳武祥 180/1620 180/1620 --- 180/1620 180/1620 --- --- --- ---

12 陳得寶 陳得寶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 135/1620

13 謝寶珠 謝寶珠 31/405 31/405 31/405 31/405 31/405 31/405 31/405 2/14 31/405

14 林光慕 林光慕 2249/162

00

2249/162

00

1759/162

00

2369/162

00

2369/1620

0

--- --- --- ---

15 林陳美玉 林 陳 美

玉

1/16200 1/16200 1/16200 1/16200 1/16200 --- --- --- ---

16 陳合家 --- --- --- --- --- --- --- --- --- ---

17 陳明進 陳明進 375/6480 375/6480 279/6480 375/6480 375/6480 375/6480 375/6480 --- 395/6480

18 陳明福 陳明福 375/6480 375/6480 279/6480 375/6480 375/6480 375/6480 375/6480 --- 395/6480

19 廖桂嬋 廖桂嬋 180/6480 180/6480 60/6480 180/6480 180/6480 180/6480 180/6480 --- 150/6480

20 李春惠 李春惠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 1/96

21 張鄭冬秋 張 鄭 冬

秋

--- --- 公同共有

31/1620

 

--- --- --- 公同共有

1/27

--- 公同共有

1/27

22 張珠蘭 張珠蘭 --- --- --- --- --- ---

23 張桂月 張桂月 --- --- --- --- --- ---

24 汪水生 汪順德 --- --- 25/1620 39/1620 --- 1/54 1/54 --- 1/54

01

02

03

04

18



【附表二】（土地分配表，對照附圖編號）

          （面積單位：平方公尺）

(108.04.13歿)

25 李水佰 --- --- --- --- --- --- --- --- --- ---

26 郭清淋 郭清淋 --- --- 1/24 --- --- 1/24 1/24 --- 1/24

27 郭清籐 郭清籐 --- --- 1/24 --- --- 1/24 1/24 --- 1/24

28 陳根柳 陳根柳 --- --- 9/81 --- --- 1/9 1/9 --- 1/9

29 陳中山 陳中山 --- --- --- --- 78/1620 1/27 --- --- ---

30 陳諺炫 --- --- --- --- --- --- --- --- --- ---

編

號

 面積 取得人

姓名

權利範圍 編

號

 面積 取得人

姓名

權利範圍

A1 0.24 陳中山 1/1 D1 5.40 陳良宇 1/1

A2 11.28 D2 0.16

A3 0.27 D3 3.71

B1 3.24 陳根柳 1/1 D4 5.13

B2 7.92 D6 0.86

B3 14.36 E1 6.21 陳威銘 1/1

B4 0.08 E2 12.15

B5 0.28 F1 4.32 陳澤虎

陳智仁

應有部分

1323999/1611154

應有部分

287155/1611154

U 0.32 F2 16.76

C1 9.51 陳明進 1/1 F3 115.45

C2 83.89 F4 5.37 陳智仁 1/1

C4 0.65 G1 1.14 謝寶珠 1/1

C5 25.94 G2 19.60

C6 3.39 G3 62.35

C3 10.58 陳金榜

陳彥蓁

陳绣鳳

陳鎮洋

徐昕沂

(陳世紘)

陳良宇

應有部分

362208/1464220

應有部分

80491/1464220

應有部分

80491/1464220

應有部分

80491/1464220

應有部分

362208/1464220

應有部分

334818/1464220

G4 8.05

D5 0.16 G5 1.32

E3 0.4 H1 5.58 變價分割

F5 15.96 H2 22.65

H3 3.58 H6 1.01

H4 55.75 H7 3.17

H5 19.21 I 28.77 陳冠良 1/1

I1 2.68

J 49.03 薛麗香 1/1

J1 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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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威銘

鄭惠陽

汪順德

薛麗香

郭川田

郭金山

郭怡秀

郭瓊月

　

陳澤虎

陳智仁

陳冠良

陳麗華 

陳得寶

謝寶珠

郭清淋

郭清籐

陳明進

陳明福

陳根柳

廖桂嬋

李春惠

應有部分

216876/1464220

應有部分

93952/1464220

應有部分

240052/1464220

應有部分

603679/1464220

應有部分

392392/1464220

應有部分

150919/1464220

應有部分

150919/1464220

應有部分

150919/1464220

應有部分

1323999/1464220

應有部分

287155/1464220

應有部分

302295/1464220

應有部分

1207358/1464220

應有部分

1207358/1464220

應有部分

1130967/1464220

應有部分

540679/1464220

應有部分

540679/1464220

應有部分

778684/1464220

應有部分

778684/1464220

應有部分

1441811/1464220

應有部分

281855/1464220

應有部分

K 48.60 郭川田

郭金山

郭怡秀

郭瓊月

應有部分

392392/845149

應有部分

150919/845149

應有部分

150919/845149

應有部分

150919/845149

K1 6.93

L1 10.51 薛麗香

陳金榜

郭川田

郭金山

郭怡秀

郭瓊月

應有部分

603679/1811036

應有部分

362208/1811036

應有部分

392392/1811036

應有部分

150919/1811036

應有部分

150919/1811036

應有部分

150919/1811036

L2 45.55

L3 98.21 陳金榜 1/1

L4 21.10

M 53.43 郭清籐 1/1

M1 4.69

N 53.38 郭清淋 1/1

N1 11.59

O 69.58 陳麗華

陳得寶

應有部分

1/2

應有部分

1/2

O1 30.71

O2 1.49

P 115.23

V 25.58

Q 79.39 陳根柳 1/1

Q1 32.23

Q2 7.13

R 61.41 陳明福 1/1

R1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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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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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鄭冬秋

張珠蘭

張桂月

陳武祥

林光幕

林陳美玉

陳中山

150919/1464220

應有部分

388226/1464220

(公同共有)

應有部分

168000/1464220

應有部分

780069/1464220

應有部分

412/1464220

應有部分

32635/1464220

S 28.75 李春惠 1/1

S1 0.98

T 32.27 陳良宇 1/1

T1 1.33

【附註】

編號C3、D5、E3、F5、H3、H4、H5，附圖記載取得人為陳玉清之全體繼承人、鄭吳滿

玉、汪水生、郭陳進治、陳梁春月、張學昭、陳阿興之部分：

1.陳玉清之應有部分已繼承登記為陳绣鳳、陳鎮洋、陳彥蓁、陳世紘、陳金榜所有，

而陳世紘之部分又於112年8月24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徐昕沂所有，故「陳

玉清之全體繼承人」之部分由陳绣鳳、陳鎮洋、陳彥蓁、徐昕沂、陳金榜依上開比

例取得。

2.鄭吳滿玉於訴訟中死亡，其應有部分由鄭惠陽繼承取得。

3.汪水生於訴訟中死亡，其應有部分由汪順德繼承取得。

4.郭陳進治於訴訟中死亡，其應有部分由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繼承取

得，故「郭陳進治」之部分由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依上開比例取得。

5.陳梁春月於訴訟中死亡，其應有部分由陳麗華繼承取得。

6.張學昭於本件起訴前即死亡，其應有部分由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公同共有，

故「張學昭」之部分由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公同共有。

7.陳阿興於訴訟中死亡，其應有部分由陳武祥繼承取得。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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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編號 姓名 訴訟費用

負擔比例

編號 姓名 訴訟費用

負擔比例

 1 陳良宇 2% 18 陳金榜、徐昕沂

(原為陳金强)

2%

 2 陳威銘 1% 19 陳金榜 2%

 3 陳澤虎 9% 20 陳彥蓁 1%

 4 鄭惠陽 1% 21 陳绣鳳  1%

 5 薛麗香 4% 22 郭川田 2%

 6 陳麗華 8% 23 郭金山 1%

 7 陳武祥 1% 24 郭怡秀 1%

 8 陳得寶 8% 25 郭瓊月 1%

 9 謝寶珠 7% 26 陳鎮洋 1%

 10 林光慕 5% 27 陳根柳 10%

 11 林陳美玉 1% 28 陳中山 1%

 12 陳明進 5% 29 郭清淋 3%

 13 陳明福 5% 30 郭清籐 3%

 14 廖桂嬋 2% 31 汪順德 2%

 15 李春惠 1% 32 張鄭冬秋、張珠

蘭、張桂月

(公同共有）

2%

 16 陳智仁 2% 33 陳威銘

(原為陳諺炫)

1%

 17 徐昕沂

(原為陳金刐)

2% 34 陳冠良 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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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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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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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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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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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上易字第297號
上  訴  人  林陳美玉  


訴訟代理人  伍安泰律師
            黃厚誠律師
上  訴  人  林光慕  


            郭川田（即郭陳進治之承當訴訟人）




            郭金山（即郭陳進治之承當訴訟人）


            郭怡秀（即郭陳進治之承當訴訟人）


            郭瓊月（即郭陳進治之承當訴訟人）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蔡弘琳律師
視同上訴人  陳澤虎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陳智仁（兼李水佰、陳合家之承當訴訟人）


            陳冠良（兼李水佰之承當訴訟人）


            郭清淋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郭廷慶律師
視同上訴人  張鄭冬秋
            張桂月  
            張珠蘭  
            薛麗香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鄭渼蓁律師
複  代理人  汪令璿律師
訴訟代理人  陳敬于律師
            鄭振鴻  
視同上訴人  陳麗華(即陳梁春月之承受訴訟人)


            陳武祥（即陳阿興承受訴訟人兼陳武宗之承當訴訟
                   人）


            陳得寶  
            謝寶珠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莊傑杉  
視同上訴人  陳威銘（兼陳諺炫即更名陳致謙）之承當訴訟人）


            陳明進  
            陳明福  
            陳根柳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涂坤明  
視同上訴人  李春惠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虹均律師
            鄧湘全律師
視同上訴人  汪順德(即汪水生之承受訴訟人)


            郭清籐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郭誌軒  
視同上訴人  廖桂嬋  


            陳中山  
            陳綉鳳（陳玉清之繼承人）


            陳彥蓁（陳玉清之繼承人）


            陳金榜（陳玉清之繼承人、陳金强之承當訴訟人)


            陳鎮洋(即陳正德之承受訴訟人)


            鄭惠陽(即鄭吳滿玉及鄭慶華之承受訴訟人)


承當訴訟人  徐昕沂（即陳世紘之承當訴訟人）


被  上訴人  陳良宇  


訴訟代理人  陳勇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9年7月29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第一審判決（108年度新訴字第7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應合併分割如附圖二所示，即：編號A1（面積0.24平方公尺）、編號A2（面積11.28平方公尺）、編號A3（面積0.27平方公尺），分歸陳中山取得；編號B1（面積3.24平方公尺）、編號B2（面積7.92平方公尺）、編號B3（面積為14.36平方公尺）、編號B4（面積0.08平方公尺）、編號B5（面積0.28平方公尺）、編號U（面積0.32平方公尺），分歸陳根柳取得；編號C1（面積9.51平方公尺）、編號C2（面積83.89平方公尺）、編號C4（面積為0.65平方公尺）、編號C5（面積25.94平方公尺）、編號C6（面積3.39平方公尺），分歸陳明進取得；編號C3（面積10.58平方公尺）、編號D5（面積0.16平方公尺）、編號E3（面積0.40平方公尺）、編號F5（面積15.96平方公尺）、編號H3（面積3.58平方公尺）、編號H4（面積55.75平方公尺）、編號H5（面積19.21平方公尺），分歸陳金榜、陳彥蓁、陳綉鳳、陳鎮洋、徐昕沂、陳良宇、陳威銘、鄭惠陽、汪順德、薛麗香、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陳澤虎、陳智仁、陳冠良、陳麗華、陳得寶、謝寶珠、郭清淋、郭清籐、陳明進、陳明福、陳根柳、廖桂嬋、李春惠、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陳武祥、林光幕、林陳美玉、陳中山取得，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編號D1（面積5.40平方公尺）、編號D2（面積0.16平方公尺）、編號D3（面積為3.71平方公尺）、編號D4（面積5.13平方公尺）、編號D6（面積0.86平方公尺），分歸陳良宇取得；編號E1（面積6.21平方公尺）、編號E2（面積12.15平方公尺）分歸陳威銘取得；編號F1（面積4.32平方公尺）、編號F2（面積16.76平方公尺）、編號F3（面積為115.45平方公尺），分歸陳澤虎、陳智仁取得，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編號F4（面積5.37平方公尺），分歸陳智仁取得；編號G1（面積1.14平方公尺）、編號G2（面積19.60平方公尺）、編號G3（面積為62.35平方公尺）、編號G4（面積8.05平方公尺）、編號G5（面積1.32平方公尺），分歸謝寶珠取得；編號I（面積28.77平方公尺）、編號I1（面積2.68平方公尺），分歸陳冠良取得；編號J（面積49.03平方公尺）、編號J1（面積9.55平方公尺），分歸薛麗香取得；編號K（面積48.60平方公尺）、編號K1（面積6.93平方公尺），分歸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取得，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編號L1（面積10.51平方公尺）、編號L2（面積45.55平方公尺），分歸薛麗香、陳金榜、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取得，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編號L3（面積98.21平方公尺）、編號L4（面積21.10平方公尺），分歸陳金榜取得；編號M（面積53.43平方公尺）、編號M1（面積4.69平方公尺），分歸郭清籐取得；編號N（面積53.38平方公尺）、編號N1（面積11.59平方公尺），分歸郭清淋取得；編號O（面積69.58平方公尺）、編號O1（面積30.71平方公尺）、編號O2（面積為1.49平方公尺）、編號P（面積115.23平方公尺）、編號V（面積25.58平方公尺），分歸陳麗華、陳得寶取得，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編號Q（面積79.39平方公尺）、編號Q1（面積32.23平方公尺）、編號Q2（面積為7.13平方公尺），分歸陳根柳取得；編號R（面積61.41平方公尺）、編號R1（面積4.71平方公尺），分歸陳明福取得；編號S（面積28.75平方公尺）、編號S1（面積0.98平方公尺），分歸李春惠取得；編號T（面積32.27平方公尺）、編號T1（面積1.33平方公尺），分歸陳良宇取得；編號H1（面積5.58平方公尺）、編號H2（面積為22.65平方公尺）、編號H6（面積1.01平方公尺）、編號H7（面積3.17平方公尺），應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如附表一「135、137地號共有人之權利範圍」欄所示之比例分配。
陳根柳、陳明進、陳良宇、陳威銘、陳澤虎、陳智仁、謝寶珠、陳冠良、薛麗香、陳金榜、李春惠，應分別補償如附表三所示「找補配賦表」中「應受補償人」、「應付數額/受補數額」欄所示之金額。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皆相鄰（下分別稱系爭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合稱系爭9筆土地），共有人大多數相同，上訴人林陳美玉起訴固僅就系爭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請求合併分割，對造陳良宇就共有之系爭00、000、000、000地號土地提起反訴請求合併分割，惟就共有物之全體共有人間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經原審判決後，雖僅據林陳美玉、林光慕、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提起第二審上訴，惟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林光慕、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上訴之效力應及於同造其餘共有人，是陳澤虎、陳智仁、陳冠良、郭清淋、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薛麗香、陳麗華、陳武祥、陳得寶、謝寶珠、陳威銘、陳明進、陳明福、陳根柳、李春惠、汪順德、郭清籐、廖桂嬋、陳中山、陳綉鳳、陳彥蓁、陳金榜、陳鎮洋、徐昕沂、鄭惠陽應為視同上訴人，合先敘明。　
二、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及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㈠原共有人鄭吳滿玉於民國111年12月3日死亡，繼承人為鄭慶華、鄭惠明、鄭惠陽。鄭惠明已拋棄繼承；鄭慶華於112年5月26日死亡，鄭吳滿玉應有部分由鄭惠陽為繼承登記，且鄭惠陽已聲明承受訴訟等情，有鄭吳滿玉繼承系統表、鄭吳滿玉除戶戶籍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見本院卷三第353至364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112年度司繼字第162號拋棄繼承事件公告（見本院卷四第115頁）、鄭慶華繼承系統表、鄭慶華除戶戶籍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臺南地院函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臺南地院112年6月17日函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151至165頁）。㈡原共有人陳梁春月於110年1月14日死亡。繼承人為陳麗華、陳麗美、陳淑娟、陳惠苓、陳得寶等人，惟被繼承人陳梁春月所有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均為1620分之135)，業由陳麗華於110年3月17日以分割繼承為登記原因取得，陳麗華業已聲明承受訴訟，有陳梁春月除戶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及繼承系統表、上開8筆土地所有權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15至225頁）。㈢原共有人陳阿興於112年9月23日死亡，繼承人陳武祥、陳武宗已聲明承受訴訟，其應有部分並由陳武祥為繼承登記，有繼承系統表、陳阿興除戶戶籍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函）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365至379頁）。㈣原共有人陳金强於訴訟繫屬中之108年10月10日死亡，繼承人為陳金刐、陳金榜，陳金刐並為繼承登記，有繼承系統表、除戶籍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19至339頁）；林陳美玉並聲明其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一第315至316頁、卷二第401至402頁），均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次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前項情形，第三人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移轉之當事人承當訴訟；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查原共有人陳合家於108年3月29日，將其系爭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依序為1620分之90、27分之1、1620分之90、27分之1、1620分之11、27分之1，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移轉登記予陳智仁；陳諺炫於109年5月6日，將其系爭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4分之6，以贈與為登記原因，移轉登記予陳威銘；陳金刐於111年11月13日死亡，繼承人為陳麗美、陳世紘，有繼承系統表、陳金刐除戶戶籍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313至322頁），惟其於死亡前之同年9月13日，將其系爭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均為40分之1，以贈與為登記原因，移轉登記予陳世紘；徐昕沂再於112年7月17日向陳世紘買受上開土地；繼受人陳智仁、陳威銘、徐昕沂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2項規定，聲請承當訴訟（見本院卷四第113頁、卷五第35至67頁），亦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本件共有人陳武祥、謝寶珠、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汪順德、廖桂嬋、陳綉鳳、陳彥蓁、陳金榜、陳鎮洋、徐昕沂、鄭惠陽，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部分
（一）林陳美玉主張：兩造共有之系爭9筆土地，共有人大多數相同，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兩造間並無不分割之契約，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惟因無法協議決定分割之方法；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訴請裁判分割兩造共有之系爭9筆土地。臺南市○○地政事務所（下稱○○地政）110年12月17日複丈成果圖（如附圖三）所示之分割方法（下稱丙案），係依各共有人所有房屋坐落位置為分割，使房屋所有權人或處分權人取得其房屋坐落土地所有權，以符土地使用現況，可避免房屋與坐落土地之所有權人不同，日後將衍生其他拆屋還地爭議之困擾。又共有人中主張丙案者計有12人，就系爭9筆土地應有部分合計亦已過半，顯見丙案兼顧多數共有人之意願，符合土地分割之公平性及多數共有人之意見，為適當之分割方案。再依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目前三個分割方案鑑價結果可知，丙案分割方法對土地利用經濟效用最佳，應以丙案所示分割方法為可採等語（原判決採如附圖一所示分割方案即甲案分割，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一）原判決廢棄。（二）系爭9筆土地應合併分割如丙案所示。（三）兩造應提出之補償或受補償金額如許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報告書第20頁找補配賦表所示。
（二）林光慕、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陳得寶、陳明進、陳明福、陳麗華、陳根柳、陳武祥、陳威銘、李春惠：同意林陳美玉主張之丙分割方案及找補配賦表。
（三）陳澤虎、陳智仁、陳冠良、郭清淋：陳澤虎、謝寶珠前於系爭000、000、000地號土地上，依序營造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000號之合法建物，依建築法第11條第1、3項規定，本件所採之分割方案即應符合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規定，如附圖二所採之乙案分割方法，與共有人實際使用現況最為相符，且估算之價格最符合目前的市價，故兩造應提出之補償或受補償金額如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估價報告書（下稱乙案估價報告書）第16頁找補配賦表所示。並答辯聲明：（一）系爭9筆土地應分割如附圖二所示。（二）兩造應提出之補償或受補償金額如乙案估價報告書第16頁找補配賦表所示。
（四）薛麗香：系爭9筆土地應分割如○○地政108年4月12日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一，下稱甲案）所示，此為伊優先方案，惟考量土地所有權人人數眾多，為方便整合分割方案，伊亦同意乙分割方案。　　　
（五）上訴人郭清籐、陳中山：同意乙分割方案及乙案找補配賦表。　　
（六）謝寶珠主張：丙案估價報告書估價過高，致伊原本只要找補8萬元變成600萬元，伊不同意該方案。
（七）被上訴人汪順德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表示同意何方案。
（八）陳绣鳳、陳鎮洋、陳彥蓁、徐昕沂、陳金榜、鄭惠陽、廖桂嬋、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二、被上訴人陳良宇辯以：兩造共有系爭9筆土地，原審依甲案合併分割，並依長信不動產估價書鑑定結果估算各共有人間應找補之金額，並無不合理，本件上訴無理由，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五第118頁，為說明方便，字句略作修正）：
（一）系爭9筆土地共有人部分相同，且均無依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不得分割之情形（見原審卷一第89、231頁、原審卷三第283至349頁）。
（二）系爭00、000、000、000地號土地地目為道（使用分區均為住宅區），其餘系爭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地目均為建（見原審卷一第89頁、原審卷三第283至349頁）。
（三）系爭9筆土地上有如○○地政107年12月19日函檢附之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四）所示之建物（見原審卷三第265至275頁）。
四、本件經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五第119頁）：
（一）系爭9筆土地應如何分割，較符合當事人利益及土地經濟利用？
（二）系爭9筆土地所採行之分割方法，有無金錢補償之適用？若有，兩造應互相找補之金額為若干？
五、本院之判斷
（一）系爭9筆土地應如何分割，較符合當事人利益及土地經濟利用？　　　
　　⒈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另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另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至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9筆土地為兩造分別共有，應有部分之比例如附表一所示；其中系爭00、000、000、000地號土地地目為道（使用分區均為住宅區），其餘系爭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地目均為建，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堪信為真實。系爭9筆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共有人間又無不分割之特約，兩造前經原法院新市簡易庭通知調解，多數共有人均未到場而無法調解成立等情，有系爭9筆土地登記謄本、臺南市○○區公所核發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及調解程序筆錄附卷可查（見原審卷一第191至231、251至303、341至342頁）；再參酌兩造就本件分割方法已各有主張，亦各有爭執以察，顯已無法協議分割；則上訴人訴請裁判合併分割，於法自無不合。
　　⒉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不得純以使用現狀為分割之唯一標準，法院為顧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認為以不全依使用現狀分割為宜，所決定之分割方法，縱使部分共有人因此而受有損害，仍不得因之指為違法。又共有土地之分管使用，不過定暫時狀態而已，共有人仍就全部共有土地享有權利，得就全部共有土地主張按應有部分為分割，而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經濟效用以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有關情狀，定一公平、適當及合理之方法以決之；換言之，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在裁判上定共有物之分割分法，法院有審酌共有物各種情形，顧及共有人全體利益而自由裁量之權，不受任何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2825號、81年度台上字第31號及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裁判參照）。另按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土地時，除因該土地內部分土地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其共有關係，應就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08號裁判參照）。再按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共有物之價格、利用價值及分割後各部分之經濟價值與其應有部分之比值是否相當而為適當之分配，始能謂為適當而公平（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49號裁判參照）。　
    ⒊經查：
      ⑴系爭9筆土地相鄰，西側臨南北向道路幅約18公尺之○○路，北側臨東西向道路幅約8公尺之巷道，東側臨路幅約1公尺之道路。
      ⑵地上建物坐落現況：系爭9筆土地經現場勘測結果，地上建物依序為門牌號碼○○路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巷0號、000巷0、0、0號、○○○街000巷00號、○○○街000巷00號、○○○街000巷00號、○○○街000巷00之0號、○○○街000巷00號、○○○街000巷00號、○○○街000巷00號等建物，此有附圖四及照片35張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三237至第273頁），除通行巷道及防火巷外，幾已蓋滿建物，各建物所有人詳如附圖四所示，自堪信為真實。
    ⒋次查兩造於本院審理時就系爭9筆土地之分割方案，除未到場或到場未表示意見之當事人外，就甲、乙、丙分割方案，各有同意者，是本院仍應就甲、乙、丙分割方案之爭點，分別比較說明如下：　　　　
　　　⑴共有人之意願：同意甲方案者有陳良宇、薛麗香2人；同意乙方案者為陳智仁、陳澤虎、陳冠良、郭清淋、郭清籐、陳中山；另薛麗香亦同意此方案，合計為7人；同意丙方案者：林陳美玉、林光慕、陳明福、陳明進、陳得寶、陳麗華、陳根柳、陳武祥、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陳威銘、李春惠、郭瓊月等14人，共有人之意願以丙方案佔最多數。
　　　⑵本件許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丙估價方案宗地總價值新臺幣（下同）1億5,719萬1,940元；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甲估價方案宗地總價值1億3,306萬1,400元、乙估價方案宗地總價值1億3,311萬1,752元。因許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與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係不同之估價單位，估價之方法並非完全相同，就系爭9筆土地分割後之土地利用經濟效用，見仁見智。
　　　⑶按裁判上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時，分配原物與變賣之而分配價金，孰為適當，法院本有自由裁量之權，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又分割共有物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為原則，法院就共有物為裁判分割時，應依民法第824條之規定為適當之分割，即考慮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使用現狀、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因素公平決定之（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831號裁判參照）。共有物之分割，不得純以使用現狀為分割之唯一標準，法院為顧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認為以不全依使用現狀分割為宜，所決定之分割方法，縱使部分共有人因此而受有損害，仍不得因之指為違法。另法院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即為裁判分割時，需衡酌共有物之性質、價格、經濟效益，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共有人分得各部分之經濟效益與其應有部分之比值是否相當，俾兼顧共有人之利益及實質公平，始為適當公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26號民事裁判參照）。　
　　　⑷上開甲、乙、丙三方案，均係以系爭9筆土地之建築物現況為分割，所採分割方案除訴外人陳○○、陳○○佔用之○○路000號、000號建物應否變價分割或分配予薛麗香、陳冠良之不同外，其餘大致相同；惟丙分割方案係將陳○○、陳○○佔用之○○路000號、000號建物坐落基地即J2、J3、J4、H1、H2分歸薛麗香取得，然其補償金額高達1,242萬3,970元。薛麗香於111年12月22日具狀陳明其年齡為66歲，一直以來從事○○，從未外出謀生，無力負擔高額之分割補償金（見本院卷三第367至368頁）。如採丙分割方案，薛麗香於補償高達1,242萬3,970元後，尚須另對陳○○、陳○○進行訴訟始能取得分配之土地，對薛麗香顯不公平，況薛麗香若無能力找補，將造成共有人間辦理分割登記之困擾，或衍生其他不必要之訴訟，準此，本院審酌系爭9筆土地分割之整體利益、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各共有人分得土地之完整性、通行之便利性、經濟效用之發揮及到場共有人之意願等情，認乙分割方案應較符合系爭9筆土地分割之整體效益及共有人全體利益。
（二）兩造應互相找補之金額為若干？
　　⒈另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明文。即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共有人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分配之不動產，其價值不相當時，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2117號及63年台上字第2680號裁判參照）。準此，關於共有物之分割，如依原物之數量按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價值不相當，而須以金錢補償時，應依原物之總價值，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算出其價值，再與各共有人實際分得部分之價值相較，由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就其超出應有部分價值之差額部分，對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為公允。
　　⒉查，兩造依附圖二所示乙分割方案予以分割取得之土地，部分共有人未分得土地或分配之土地面積有所增減，且因系爭9筆土地位○○市○○路、○○○街000巷交岔路口，各筆分割後之土地形狀有所不同，利用度及市場價格不可同一而論，分配取得面臨○○路之土地，相較於取得內側及○○○街000巷或分割道路之土地，顯然因商業使用效益高而有較高之土地價值，自不得依同一標準予以計算各筆土地價格及應補償之金額。故本院就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案送請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進行鑑價，並審酌該事務所就系爭9筆土地鑑價出具之鑑定報告書，係針對分割位置及面積，進行系爭9筆土地產權、一般因素、不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個別因素及最有效使用情況予以分析，採用市場比較法、土地開發分析法等2種估價方式後，再進行選定比準地之評估，復以比準地價格為基礎，考量個別條件差異程度進行調整、修正推估而得出分割後各筆土地之價格，並據以計算差額找補，鑑定內容及技術具有一定之專業性，且鑑定人領有不動產估價師證書，對於土地價額之評析亦有相當之經歷，以上開估價方式評估系爭9筆土地分割後之價值，應屬公正客觀。且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就甲方案及乙方案前後二次鑑價，乙方案較甲方案為多數人所同意，況同意甲方案之薛麗香亦同意乙方案之找補金額，故本院採取乙方案之找補金額。至許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報告書第20頁之找補配賦表，因有上開薛麗香無能力找補之疑慮，故不宜採用，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本件上訴人主張兩造就系爭9筆土地並無不分割之特約，又無不能分割之情事，既屬可信，其依民法第823條第l項前段、第824條規定，請求合併分割系爭9筆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院審酌系爭9筆土地之性質、使用現況、共有人之意願、分割後之最大功能、經濟效用、利用方便性及能否妥適規劃使用，並兼顧全體共有人之利益均衡、公平，併避免衍生後續紛爭等情事，認應以對現況變化較小即如附圖二之乙分割方案，較為適當可採。至共有人間因分歸土地之分配價值低於其原應有部分價值，則以附表三之金錢補償方式平衡之。原判決採用如附圖一所示之甲方案分割，固屬有據，惟未及審酌共有人之意願，準此，原審判決所之分割方案既有未合，即屬無從維持；是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所示。
七、復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
    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
    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
    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
    未參加；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
    用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規定；抵押權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因抵押物滅失而消滅。但抵押人因滅失得受
    賠償或其他利益者，不在此限。抵押權人對於前項抵押人所
    得行使之賠償或其他請求權有權利質權，其次序與原抵押權
    同。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第3項、第881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林光慕於90年8月23日將其所有系爭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各為16200分之2249、16200分之2249、16200分之1759、16200分之2369、16200分之2369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林叔汶，有上開地號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而抵押權人林叔汶經原法院依法通知其參加訴訟而未參加，是依前揭規定，因林光慕依上開分割方案並未分配足夠土地而受補償取得760萬322元之金額，該抵押權即因消滅而不生移存於其他土地之結果，林叔汶另得依民法第881條第2項規定向林光慕主張，併予指明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次按因共有物分割，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查本件係因分割共有物而涉訟，乃具有非訟事件之性質，林陳美玉之起訴及陳良宇之反訴雖均於法有據，然對造等之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故所為抗辯自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又分割共有物之訴，實質上並無所謂何造勝訴敗訴之問題，即僅由法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縱法院認陳良宇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有理由，依法定方法分割，然依民法第825條規定，分割後各共有人間就他共有人分得部分係互負擔保責任，即該判決尚非片面命林陳美玉或陳良宇負義務；遑論兩造主張不同之分割方法，以致不能達成協議，母寧為渠等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如僅因法院准林陳美玉或陳良宇分割共有物之請求，即命其他共有人應負擔全部訴訟費用，不免失衡。故本院審酌兩造各自因本件分割訴訟所得之利益等情，認本件之訴訟費用，應由共有人依附表四所示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始合公平原則，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第80條之1、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莊俊華


                                      法  官  黃義成


                                      法  官  陳春長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書記官  施淑華
　　　　　　　　　　　　　　
【附表一】
		編號

		107.06.12
起訴及
107.10.04
反訴時
土地謄本上登記之共有人

		本院
言詞辯論時之共有人

		00地號之權利範圍



		000地號之權利範圍

		000地號之權利範圍

		000地號之權利範圍

		000地號之權利範圍

		00地號之權利範圍
(反訴)

		000地號之權利範圍(反訴)

		000地號之權利範圍
(反訴)

		000地號之權利範圍(反訴)



		1

		陳玉清
(91.11.24歿)

		陳绣鳳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

		1/180



		


		


		陳鎮洋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

		1/180



		


		


		陳彥蓁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

		1/180



		


		


		徐昕沂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

		1/40



		


		


		陳金榜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

		1/40



		2

		陳良宇

		陳良宇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3/14

		1/48



		3

		陳威銘

		陳威銘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6/14

		1/96



		4

		陳澤虎

		陳澤虎

		290/3240

		290/3240

		72/810

		290/3240

		290/3240

		72/810

		72/810

		29/140

		290/3240



		5

		---

		陳智仁

		91/1620

		91/1620

		38/1620

		40/1620

		1/3240

		23/405

		23/405

		1/140

		1/3240



		6

		---

		陳冠良

		---

		---

		---

		---

		1/3240

		---

		---

		---

		181/3240



		7

		鄭吳滿玉
(111.12.03歿)

		鄭惠陽

		60/6480

		60/6480

		20/6480

		60/6480

		60/6480

		60/6480

		60/6480

		---

		50/6480



		8

		薛麗香

		薛麗香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

		1/24



		9

		郭陳進治
(107.02.24歿)

		郭川田

		13/480

		13/480

		13/480

		13/480

		13/480

		13/480

		13/480

		---

		13/480



		9-1

		


		郭金山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

		1/96



		9-2

		


		郭怡秀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

		1/96



		9-3

		


		郭瓊月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

		1/96



		10

		陳梁春月
(110.01.14歿)

		陳麗華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

		135/1620



		11

		陳阿興
(112.09.23歿)

		陳武祥

		180/1620

		180/1620

		---

		180/1620

		180/1620

		---

		---

		---

		---



		12

		陳得寶

		陳得寶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

		135/1620



		13

		謝寶珠

		謝寶珠

		31/405

		31/405

		31/405

		31/405

		31/405

		31/405

		31/405

		2/14

		31/405



		14

		林光慕

		林光慕

		2249/16200

		2249/16200

		1759/16200

		2369/16200

		2369/16200

		---

		---

		---

		---



		15

		林陳美玉

		林陳美玉

		1/16200



		1/16200

		1/16200

		1/16200

		1/16200

		---

		---

		---

		---



		16

		陳合家

		---

		---

		---

		---

		---

		---

		---

		---

		---

		---



		17

		陳明進

		陳明進

		375/6480

		375/6480

		279/6480

		375/6480

		375/6480

		375/6480

		375/6480

		---

		395/6480



		18

		陳明福

		陳明福

		375/6480

		375/6480

		279/6480

		375/6480

		375/6480

		375/6480

		375/6480

		---

		395/6480



		19

		廖桂嬋

		廖桂嬋

		180/6480

		180/6480

		60/6480

		180/6480

		180/6480

		180/6480

		180/6480

		---

		150/6480



		20

		李春惠

		李春惠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

		1/96



		21

		張鄭冬秋

		張鄭冬秋

		---

		---

		公同共有
31/1620



		---

		---

		---

		公同共有
1/27



		---

		公同共有
1/27



		22

		張珠蘭

		張珠蘭

		---

		---

		


		---

		---

		---

		


		---

		




		23

		張桂月

		張桂月

		---

		---

		


		---

		---

		---

		


		---

		




		24

		汪水生
(108.04.13歿)

		汪順德

		---

		---

		25/1620

		39/1620

		---

		1/54

		1/54

		---

		1/54



		25

		李水佰

		---

		---

		---

		---

		---

		---

		---

		---

		---

		---



		26

		郭清淋

		郭清淋

		---

		---

		1/24

		---

		---

		1/24

		1/24

		---

		1/24



		27

		郭清籐

		郭清籐

		---

		---

		1/24

		---

		---

		1/24

		1/24

		---

		1/24



		28

		陳根柳

		陳根柳

		---

		---

		9/81

		---

		---

		1/9

		1/9

		---

		1/9



		29

		陳中山

		陳中山

		---

		---

		---

		---

		78/1620

		1/27

		---

		---

		---



		30

		陳諺炫

		---

		---

		---

		---

		---

		---

		---

		---

		---

		---









【附表二】（土地分配表，對照附圖編號）
          （面積單位：平方公尺）
		編
號

		 面積

		取得人
姓名

		權利範圍

		編
號

		 面積

		取得人
姓名

		權利範圍



		A1

		0.24

		陳中山

		1/1

		D1

		5.40

		陳良宇

		1/1



		A2

		11.28

		


		


		D2

		0.16

		


		




		A3

		0.27

		


		


		D3

		3.71

		


		




		B1

		3.24

		陳根柳

		1/1

		D4

		5.13

		


		




		B2

		7.92

		


		


		D6

		0.86

		


		




		B3

		14.36

		


		


		E1

		6.21

		陳威銘



		1/1



		B4

		0.08

		


		


		E2

		12.15

		


		




		B5

		0.28

		


		


		F1

		4.32

		陳澤虎


陳智仁

		應有部分
1323999/1611154應有部分
287155/1611154



		U

		0.32

		


		


		F2

		16.76

		


		




		C1

		9.51

		陳明進

		1/1

		F3

		115.45

		


		




		C2

		83.89

		


		


		F4

		5.37

		陳智仁

		1/1



		C4

		0.65

		


		


		G1

		1.14

		謝寶珠

		1/1



		C5

		25.94

		


		


		G2

		19.60

		


		




		C6

		3.39

		


		


		G3

		62.35

		


		




		C3

		10.58

		陳金榜


陳彥蓁


陳绣鳳


陳鎮洋


徐昕沂
(陳世紘)
陳良宇


陳威銘


鄭惠陽


汪順德


薛麗香


郭川田


郭金山


郭怡秀


郭瓊月
　
陳澤虎


陳智仁


陳冠良


陳麗華 


陳得寶


謝寶珠


郭清淋


郭清籐


陳明進


陳明福


陳根柳


廖桂嬋


李春惠


張鄭冬秋張珠蘭
張桂月


陳武祥


林光幕


林陳美玉


陳中山

		應有部分
362208/1464220
應有部分
80491/1464220
應有部分
80491/1464220
應有部分
80491/1464220
應有部分
362208/1464220
應有部分
334818/1464220
應有部分
216876/1464220
應有部分
93952/1464220
應有部分
240052/1464220
應有部分
603679/1464220
應有部分
392392/1464220
應有部分
150919/1464220
應有部分
150919/1464220
應有部分
150919/1464220
應有部分
1323999/1464220
應有部分
287155/1464220
應有部分
302295/1464220
應有部分
1207358/1464220
應有部分
1207358/1464220
應有部分
1130967/1464220
應有部分
540679/1464220
應有部分
540679/1464220
應有部分
778684/1464220
應有部分
778684/1464220
應有部分
1441811/1464220
應有部分
281855/1464220
應有部分
150919/1464220
應有部分
388226/1464220
(公同共有)


應有部分
168000/1464220
應有部分
780069/1464220
應有部分
412/1464220
應有部分
32635/1464220

		G4

		8.05

		


		




		D5

		0.16

		


		


		G5

		1.32

		


		




		E3

		0.4

		


		


		H1

		5.58

		變價分割

		




		F5

		15.96

		


		


		H2

		22.65

		


		




		H3

		3.58

		


		


		H6

		1.01

		


		




		H4

		55.75

		


		


		H7

		3.17

		


		




		H5

		19.21

		


		


		I

		28.77

		陳冠良

		1/1





		


		


		


		


		I1

		2.68

		


		




		


		


		


		


		J

		49.03

		薛麗香

		1/1



		


		


		


		


		J1

		9.55

		


		




		


		


		


		


		K

		48.60

		郭川田


郭金山


郭怡秀


郭瓊月

		應有部分
392392/845149
應有部分
150919/845149
應有部分
150919/845149
應有部分
150919/845149



		


		


		


		


		K1

		6.93

		


		




		


		


		


		


		L1

		10.51

		薛麗香


陳金榜


郭川田


郭金山


郭怡秀


郭瓊月

		應有部分
603679/1811036
應有部分
362208/1811036
應有部分
392392/1811036
應有部分
150919/1811036
應有部分
150919/1811036
應有部分
150919/1811036



		


		


		


		


		L2

		45.55

		


		




		


		


		


		


		L3

		98.21

		陳金榜

		1/1



		


		


		


		


		L4

		21.10

		


		




		


		


		


		


		M

		53.43

		郭清籐

		1/1



		


		


		


		


		M1

		4.69

		


		




		


		


		


		


		N

		53.38

		郭清淋

		1/1



		


		


		


		


		N1

		11.59

		


		




		


		


		


		


		O

		69.58

		陳麗華


陳得寶

		應有部分
1/2
應有部分
1/2



		


		


		


		


		O1

		30.71

		


		




		


		


		


		


		O2

		1.49

		


		




		


		


		


		


		P

		115.23

		


		




		


		


		


		


		V

		25.58

		


		




		


		


		


		


		Q

		79.39

		陳根柳

		1/1



		


		


		


		


		Q1

		32.23

		


		




		


		


		


		


		Q2

		7.13

		


		




		


		


		


		


		R

		61.41

		陳明福

		1/1



		


		


		


		


		R1

		4.71

		


		




		


		


		


		


		S

		28.75

		李春惠

		1/1



		


		


		


		


		S1

		0.98

		


		




		


		


		


		


		T

		32.27

		陳良宇

		1/1



		


		


		


		


		T1

		1.33

		


		




		【附註】
編號C3、D5、E3、F5、H3、H4、H5，附圖記載取得人為陳玉清之全體繼承人、鄭吳滿玉、汪水生、郭陳進治、陳梁春月、張學昭、陳阿興之部分：
1.陳玉清之應有部分已繼承登記為陳绣鳳、陳鎮洋、陳彥蓁、陳世紘、陳金榜所有，而陳世紘之部分又於112年8月24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徐昕沂所有，故「陳玉清之全體繼承人」之部分由陳绣鳳、陳鎮洋、陳彥蓁、徐昕沂、陳金榜依上開比例取得。
2.鄭吳滿玉於訴訟中死亡，其應有部分由鄭惠陽繼承取得。
3.汪水生於訴訟中死亡，其應有部分由汪順德繼承取得。
4.郭陳進治於訴訟中死亡，其應有部分由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繼承取得，故「郭陳進治」之部分由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依上開比例取得。
5.陳梁春月於訴訟中死亡，其應有部分由陳麗華繼承取得。
6.張學昭於本件起訴前即死亡，其應有部分由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公同共有，故「張學昭」之部分由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公同共有。
7.陳阿興於訴訟中死亡，其應有部分由陳武祥繼承取得。

		


		


		


		


		


		


		








　












































































【附表四】
		編號

		姓名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編號

		姓名

		訴訟費用
負擔比例



		 1

		陳良宇

		2%

		18

		陳金榜、徐昕沂
(原為陳金强)

		2%



		 2

		陳威銘

		1%

		19

		陳金榜

		2%



		 3

		陳澤虎

		9%

		20

		陳彥蓁

		1%



		 4

		鄭惠陽

		1%

		21

		陳绣鳳 

		1%



		 5

		薛麗香

		4%

		22

		郭川田

		2%



		 6

		陳麗華

		8%

		23

		郭金山

		1%



		 7

		陳武祥

		1%

		24

		郭怡秀

		1%



		 8

		陳得寶

		8%

		25

		郭瓊月

		1%



		 9

		謝寶珠

		7%

		26

		陳鎮洋

		1%



		 10

		林光慕

		5%

		27

		陳根柳

		10%



		 11

		林陳美玉

		1%

		28

		陳中山

		1%



		 12

		陳明進

		5%

		29

		郭清淋

		3%



		 13

		陳明福

		5%

		30

		郭清籐

		3%



		 14

		廖桂嬋

		2%

		31

		汪順德

		2%



		 15

		李春惠

		1%

		32

		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
(公同共有）

		2%



		 16

		陳智仁

		2%

		33

		陳威銘
(原為陳諺炫)

		1%



		 17

		徐昕沂
(原為陳金刐)

		2%

		34

		陳冠良

		2%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上易字第297號

上  訴  人  林陳美玉  



訴訟代理人  伍安泰律師

            黃厚誠律師

上  訴  人  林光慕  



            郭川田（即郭陳進治之承當訴訟人）





            郭金山（即郭陳進治之承當訴訟人）



            郭怡秀（即郭陳進治之承當訴訟人）



            郭瓊月（即郭陳進治之承當訴訟人）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蔡弘琳律師

視同上訴人  陳澤虎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陳智仁（兼李水佰、陳合家之承當訴訟人）



            陳冠良（兼李水佰之承當訴訟人）



            郭清淋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郭廷慶律師

視同上訴人  張鄭冬秋

            張桂月  

            張珠蘭  

            薛麗香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鄭渼蓁律師

複  代理人  汪令璿律師

訴訟代理人  陳敬于律師

            鄭振鴻  

視同上訴人  陳麗華(即陳梁春月之承受訴訟人)



            陳武祥（即陳阿興承受訴訟人兼陳武宗之承當訴訟

                   人）



            陳得寶  

            謝寶珠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莊傑杉  

視同上訴人  陳威銘（兼陳諺炫即更名陳致謙）之承當訴訟人）



            陳明進  

            陳明福  

            陳根柳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涂坤明  

視同上訴人  李春惠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虹均律師

            鄧湘全律師

視同上訴人  汪順德(即汪水生之承受訴訟人)



            郭清籐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郭誌軒  

視同上訴人  廖桂嬋  



            陳中山  

            陳綉鳳（陳玉清之繼承人）



            陳彥蓁（陳玉清之繼承人）



            陳金榜（陳玉清之繼承人、陳金强之承當訴訟人)



            陳鎮洋(即陳正德之承受訴訟人)



            鄭惠陽(即鄭吳滿玉及鄭慶華之承受訴訟人)



承當訴訟人  徐昕沂（即陳世紘之承當訴訟人）



被  上訴人  陳良宇  



訴訟代理人  陳勇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9年7

月29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第一審判決（108年度新訴

字第7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地號土地，應合併分割如附圖二所示，即：編號A1

（面積0.24平方公尺）、編號A2（面積11.28平方公尺）、編號A

3（面積0.27平方公尺），分歸陳中山取得；編號B1（面積3.24

平方公尺）、編號B2（面積7.92平方公尺）、編號B3（面積為14

.36平方公尺）、編號B4（面積0.08平方公尺）、編號B5（面積0

.28平方公尺）、編號U（面積0.32平方公尺），分歸陳根柳取得

；編號C1（面積9.51平方公尺）、編號C2（面積83.89平方公尺

）、編號C4（面積為0.65平方公尺）、編號C5（面積25.94平方

公尺）、編號C6（面積3.39平方公尺），分歸陳明進取得；編號

C3（面積10.58平方公尺）、編號D5（面積0.16平方公尺）、編

號E3（面積0.40平方公尺）、編號F5（面積15.96平方公尺）、

編號H3（面積3.58平方公尺）、編號H4（面積55.75平方公尺）

、編號H5（面積19.21平方公尺），分歸陳金榜、陳彥蓁、陳綉

鳳、陳鎮洋、徐昕沂、陳良宇、陳威銘、鄭惠陽、汪順德、薛麗

香、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陳澤虎、陳智仁、陳冠

良、陳麗華、陳得寶、謝寶珠、郭清淋、郭清籐、陳明進、陳明

福、陳根柳、廖桂嬋、李春惠、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陳

武祥、林光幕、林陳美玉、陳中山取得，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

部分比例保持共有；編號D1（面積5.40平方公尺）、編號D2（面

積0.16平方公尺）、編號D3（面積為3.71平方公尺）、編號D4（

面積5.13平方公尺）、編號D6（面積0.86平方公尺），分歸陳良

宇取得；編號E1（面積6.21平方公尺）、編號E2（面積12.15平

方公尺）分歸陳威銘取得；編號F1（面積4.32平方公尺）、編號

F2（面積16.76平方公尺）、編號F3（面積為115.45平方公尺）

，分歸陳澤虎、陳智仁取得，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

持共有；編號F4（面積5.37平方公尺），分歸陳智仁取得；編號

G1（面積1.14平方公尺）、編號G2（面積19.60平方公尺）、編

號G3（面積為62.35平方公尺）、編號G4（面積8.05平方公尺）

、編號G5（面積1.32平方公尺），分歸謝寶珠取得；編號I（面

積28.77平方公尺）、編號I1（面積2.68平方公尺），分歸陳冠

良取得；編號J（面積49.03平方公尺）、編號J1（面積9.55平方

公尺），分歸薛麗香取得；編號K（面積48.60平方公尺）、編號

K1（面積6.93平方公尺），分歸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

月取得，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編號L1（面

積10.51平方公尺）、編號L2（面積45.55平方公尺），分歸薛麗

香、陳金榜、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取得，並按如附

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編號L3（面積98.21平方公尺

）、編號L4（面積21.10平方公尺），分歸陳金榜取得；編號M（

面積53.43平方公尺）、編號M1（面積4.69平方公尺），分歸郭

清籐取得；編號N（面積53.38平方公尺）、編號N1（面積11.59

平方公尺），分歸郭清淋取得；編號O（面積69.58平方公尺）、

編號O1（面積30.71平方公尺）、編號O2（面積為1.49平方公尺

）、編號P（面積115.23平方公尺）、編號V（面積25.58平方公

尺），分歸陳麗華、陳得寶取得，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

例保持共有；編號Q（面積79.39平方公尺）、編號Q1（面積32.2

3平方公尺）、編號Q2（面積為7.13平方公尺），分歸陳根柳取

得；編號R（面積61.41平方公尺）、編號R1（面積4.71平方公尺

），分歸陳明福取得；編號S（面積28.75平方公尺）、編號S1（

面積0.98平方公尺），分歸李春惠取得；編號T（面積32.27平方

公尺）、編號T1（面積1.33平方公尺），分歸陳良宇取得；編號

H1（面積5.58平方公尺）、編號H2（面積為22.65平方公尺）、

編號H6（面積1.01平方公尺）、編號H7（面積3.17平方公尺），

應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如附表一「135、137地號共有人之權利

範圍」欄所示之比例分配。

陳根柳、陳明進、陳良宇、陳威銘、陳澤虎、陳智仁、謝寶珠、

陳冠良、薛麗香、陳金榜、李春惠，應分別補償如附表三所示「

找補配賦表」中「應受補償人」、「應付數額/受補數額」欄所

示之金額。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

    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

    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

    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臺南市○○區○○段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皆

    相鄰（下分別稱系爭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地號土地，合稱系爭9筆土地），共有人大多數相同

    ，上訴人林陳美玉起訴固僅就系爭00、000、000、000、000

    地號土地請求合併分割，對造陳良宇就共有之系爭00、000

    、000、000地號土地提起反訴請求合併分割，惟就共有物之

    全體共有人間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經原審判決後，雖僅據

    林陳美玉、林光慕、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提起

    第二審上訴，惟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林光

    慕、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上訴之效力應及於同

    造其餘共有人，是陳澤虎、陳智仁、陳冠良、郭清淋、張鄭

    冬秋、張珠蘭、張桂月、薛麗香、陳麗華、陳武祥、陳得寶

    、謝寶珠、陳威銘、陳明進、陳明福、陳根柳、李春惠、汪

    順德、郭清籐、廖桂嬋、陳中山、陳綉鳳、陳彥蓁、陳金榜

    、陳鎮洋、徐昕沂、鄭惠陽應為視同上訴人，合先敘明。　

二、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

    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

    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

    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

    訟法第168條、第175條及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㈠原共

    有人鄭吳滿玉於民國111年12月3日死亡，繼承人為鄭慶華、

    鄭惠明、鄭惠陽。鄭惠明已拋棄繼承；鄭慶華於112年5月26

    日死亡，鄭吳滿玉應有部分由鄭惠陽為繼承登記，且鄭惠陽

    已聲明承受訴訟等情，有鄭吳滿玉繼承系統表、鄭吳滿玉除

    戶戶籍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見本院卷三第353至364頁）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112年度司繼字第162

    號拋棄繼承事件公告（見本院卷四第115頁）、鄭慶華繼承

    系統表、鄭慶華除戶戶籍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臺南地院

    函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臺南地院112年6月

    17日函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151至165頁）。㈡原共有

    人陳梁春月於110年1月14日死亡。繼承人為陳麗華、陳麗美

    、陳淑娟、陳惠苓、陳得寶等人，惟被繼承人陳梁春月所有

    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

    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均為1620分之135)，業由陳麗華於110

    年3月17日以分割繼承為登記原因取得，陳麗華業已聲明承

    受訴訟，有陳梁春月除戶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及繼承系統

    表、上開8筆土地所有權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15至22

    5頁）。㈢原共有人陳阿興於112年9月23日死亡，繼承人陳武

    祥、陳武宗已聲明承受訴訟，其應有部分並由陳武祥為繼承

    登記，有繼承系統表、陳阿興除戶戶籍謄本、繼承人戶籍謄

    本、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函）家事事件（繼承

    事件）公告查詢結果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365至379頁

    ）。㈣原共有人陳金强於訴訟繫屬中之108年10月10日死亡，

    繼承人為陳金刐、陳金榜，陳金刐並為繼承登記，有繼承系

    統表、除戶籍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

    一第319至339頁）；林陳美玉並聲明其承受訴訟（見本院卷

    一第315至316頁、卷二第401至402頁），均核無不合，應予

    准許。

三、次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

    於訴訟無影響。前項情形，第三人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移

    轉之當事人承當訴訟；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

    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

    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查原共有人陳合家於108年3月2

    9日，將其系爭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應

    有部分依序為1620分之90、27分之1、1620分之90、27分之1

    、1620分之11、27分之1，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移轉登記予

    陳智仁；陳諺炫於109年5月6日，將其系爭000地號土地應有

    部分14分之6，以贈與為登記原因，移轉登記予陳威銘；陳

    金刐於111年11月13日死亡，繼承人為陳麗美、陳世紘，有

    繼承系統表、陳金刐除戶戶籍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

    稽（見本院卷三第313至322頁），惟其於死亡前之同年9月1

    3日，將其系爭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

    號土地，應有部分均為40分之1，以贈與為登記原因，移轉

    登記予陳世紘；徐昕沂再於112年7月17日向陳世紘買受上開

    土地；繼受人陳智仁、陳威銘、徐昕沂依民事訴訟法第254

    條第2項規定，聲請承當訴訟（見本院卷四第113頁、卷五第

    35至67頁），亦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本件共有人陳武祥、謝寶珠、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

    汪順德、廖桂嬋、陳綉鳳、陳彥蓁、陳金榜、陳鎮洋、徐昕

    沂、鄭惠陽，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

    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

    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部分

（一）林陳美玉主張：兩造共有之系爭9筆土地，共有人大多數

      相同，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兩造間並無不分割之契約

      ，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惟因無法協議決

      定分割之方法；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訴請裁判分

      割兩造共有之系爭9筆土地。臺南市○○地政事務所（下稱○

      ○地政）110年12月17日複丈成果圖（如附圖三）所示之分

      割方法（下稱丙案），係依各共有人所有房屋坐落位置為

      分割，使房屋所有權人或處分權人取得其房屋坐落土地所

      有權，以符土地使用現況，可避免房屋與坐落土地之所有

      權人不同，日後將衍生其他拆屋還地爭議之困擾。又共有

      人中主張丙案者計有12人，就系爭9筆土地應有部分合計

      亦已過半，顯見丙案兼顧多數共有人之意願，符合土地分

      割之公平性及多數共有人之意見，為適當之分割方案。再

      依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目前三個分割方案鑑價結果可知

      ，丙案分割方法對土地利用經濟效用最佳，應以丙案所示

      分割方法為可採等語（原判決採如附圖一所示分割方案即

      甲案分割，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一

      ）原判決廢棄。（二）系爭9筆土地應合併分割如丙案所

      示。（三）兩造應提出之補償或受補償金額如許智欽不動

      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報告書第20頁找補配賦表所示。

（二）林光慕、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陳得寶、陳

      明進、陳明福、陳麗華、陳根柳、陳武祥、陳威銘、李春

      惠：同意林陳美玉主張之丙分割方案及找補配賦表。

（三）陳澤虎、陳智仁、陳冠良、郭清淋：陳澤虎、謝寶珠前於

      系爭000、000、000地號土地上，依序營造門牌號碼臺南

      市○○區○○路000號、000號之合法建物，依建築法第11條第

      1、3項規定，本件所採之分割方案即應符合法定空地分割

      辦法之規定，如附圖二所採之乙案分割方法，與共有人實

      際使用現況最為相符，且估算之價格最符合目前的市價，

      故兩造應提出之補償或受補償金額如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

      合事務所估價報告書（下稱乙案估價報告書）第16頁找補

      配賦表所示。並答辯聲明：（一）系爭9筆土地應分割如

      附圖二所示。（二）兩造應提出之補償或受補償金額如乙

      案估價報告書第16頁找補配賦表所示。

（四）薛麗香：系爭9筆土地應分割如○○地政108年4月12日複丈

      成果圖（即附圖一，下稱甲案）所示，此為伊優先方案，

      惟考量土地所有權人人數眾多，為方便整合分割方案，伊

      亦同意乙分割方案。　　　

（五）上訴人郭清籐、陳中山：同意乙分割方案及乙案找補配賦

      表。　　

（六）謝寶珠主張：丙案估價報告書估價過高，致伊原本只要找

      補8萬元變成600萬元，伊不同意該方案。

（七）被上訴人汪順德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表示同

      意何方案。

（八）陳绣鳳、陳鎮洋、陳彥蓁、徐昕沂、陳金榜、鄭惠陽、廖

      桂嬋、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二、被上訴人陳良宇辯以：兩造共有系爭9筆土地，原審依甲案

    合併分割，並依長信不動產估價書鑑定結果估算各共有人間

    應找補之金額，並無不合理，本件上訴無理由，並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五第118頁，為說明方便，字句

    略作修正）：

（一）系爭9筆土地共有人部分相同，且均無依法令規定或契約

      約定不得分割之情形（見原審卷一第89、231頁、原審卷

      三第283至349頁）。

（二）系爭00、000、000、000地號土地地目為道（使用分區均

      為住宅區），其餘系爭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地目均為建（見原審卷一第89頁、原審卷三第283至349頁

      ）。

（三）系爭9筆土地上有如○○地政107年12月19日函檢附之土地複

      丈成果圖（即附圖四）所示之建物（見原審卷三第265至2

      75頁）。

四、本件經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

    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五第119頁）

    ：

（一）系爭9筆土地應如何分割，較符合當事人利益及土地經濟

      利用？

（二）系爭9筆土地所採行之分割方法，有無金錢補償之適用？

      若有，兩造應互相找補之金額為若干？

五、本院之判斷

（一）系爭9筆土地應如何分割，較符合當事人利益及土地經濟

      利用？　　　

　　⒈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

      ，不在此限。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

      。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

      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

      命為下列之分配：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

      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

      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

      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

      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另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

      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

      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

      ，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另共有人相同之數不

      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民法

      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至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查

      系爭9筆土地為兩造分別共有，應有部分之比例如附表一

      所示；其中系爭00、000、000、000地號土地地目為道（

      使用分區均為住宅區），其餘系爭00、000、000、000、0

      00地號土地地目均為建，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

      項㈡），堪信為真實。系爭9筆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

      共有人間又無不分割之特約，兩造前經原法院新市簡易庭

      通知調解，多數共有人均未到場而無法調解成立等情，有

      系爭9筆土地登記謄本、臺南市○○區公所核發之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及調解程序筆錄附卷可查（見原審卷

      一第191至231、251至303、341至342頁）；再參酌兩造就

      本件分割方法已各有主張，亦各有爭執以察，顯已無法協

      議分割；則上訴人訴請裁判合併分割，於法自無不合。

　　⒉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不得純以使用現狀為分割之唯一標準

      ，法院為顧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認為以不全依使用現狀分

      割為宜，所決定之分割方法，縱使部分共有人因此而受有

      損害，仍不得因之指為違法。又共有土地之分管使用，不

      過定暫時狀態而已，共有人仍就全部共有土地享有權利，

      得就全部共有土地主張按應有部分為分割，而法院裁判分

      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

      ，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經濟效用以及全體共有人之利

      益等有關情狀，定一公平、適當及合理之方法以決之；換

      言之，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在裁判上定共有物

      之分割分法，法院有審酌共有物各種情形，顧及共有人全

      體利益而自由裁量之權，不受任何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

      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2825號、81年度

      台上字第31號及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裁判參照）。另按

      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判分割共有

      物土地時，除因該土地內部分土地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

      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其共有關係，應就該部分土地不予分

      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應將土地分配於

      各共有人單獨所有（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08號裁判

      參照）。再按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

      願、利害關係、共有物之價格、利用價值及分割後各部分

      之經濟價值與其應有部分之比值是否相當而為適當之分配

      ，始能謂為適當而公平（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49號

      裁判參照）。　

    ⒊經查：

      ⑴系爭9筆土地相鄰，西側臨南北向道路幅約18公尺之○○路

        ，北側臨東西向道路幅約8公尺之巷道，東側臨路幅約1

        公尺之道路。

      ⑵地上建物坐落現況：系爭9筆土地經現場勘測結果，地上

        建物依序為門牌號碼○○路000號、000號、000號、000號

        、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

        號、000號、000巷0號、000巷0、0、0號、○○○街000巷0

        0號、○○○街000巷00號、○○○街000巷00號、○○○街000巷0

        0之0號、○○○街000巷00號、○○○街000巷00號、○○○街000

        巷00號等建物，此有附圖四及照片35張在卷可稽（見原

        審卷三237至第273頁），除通行巷道及防火巷外，幾已

        蓋滿建物，各建物所有人詳如附圖四所示，自堪信為真

        實。

    ⒋次查兩造於本院審理時就系爭9筆土地之分割方案，除未到

      場或到場未表示意見之當事人外，就甲、乙、丙分割方案

      ，各有同意者，是本院仍應就甲、乙、丙分割方案之爭點

      ，分別比較說明如下：　　　　

　　　⑴共有人之意願：同意甲方案者有陳良宇、薛麗香2人；同

        意乙方案者為陳智仁、陳澤虎、陳冠良、郭清淋、郭清

        籐、陳中山；另薛麗香亦同意此方案，合計為7人；同

        意丙方案者：林陳美玉、林光慕、陳明福、陳明進、陳

        得寶、陳麗華、陳根柳、陳武祥、郭川田、郭金山、郭

        怡秀、陳威銘、李春惠、郭瓊月等14人，共有人之意願

        以丙方案佔最多數。

　　　⑵本件許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丙估價方案宗地總價

        值新臺幣（下同）1億5,719萬1,940元；長信不動產估

        價師聯合事務所甲估價方案宗地總價值1億3,306萬1,40

        0元、乙估價方案宗地總價值1億3,311萬1,752元。因許

        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與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

        所係不同之估價單位，估價之方法並非完全相同，就系

        爭9筆土地分割後之土地利用經濟效用，見仁見智。

　　　⑶按裁判上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時，分配原物與變賣之而

        分配價金，孰為適當，法院本有自由裁量之權，不受任

        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又分割共有物以原物分配於各共

        有人為原則，法院就共有物為裁判分割時，應依民法第

        824條之規定為適當之分割，即考慮各共有人之意願、

        共有物之性質、使用現狀、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

        益等因素公平決定之（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831號裁

        判參照）。共有物之分割，不得純以使用現狀為分割之

        唯一標準，法院為顧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認為以不全依

        使用現狀分割為宜，所決定之分割方法，縱使部分共有

        人因此而受有損害，仍不得因之指為違法。另法院定共

        有物分割之方法即為裁判分割時，需衡酌共有物之性質

        、價格、經濟效益，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共有

        人分得各部分之經濟效益與其應有部分之比值是否相當

        ，俾兼顧共有人之利益及實質公平，始為適當公平（最

        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26號民事裁判參照）。　

　　　⑷上開甲、乙、丙三方案，均係以系爭9筆土地之建築物現

        況為分割，所採分割方案除訴外人陳○○、陳○○佔用之○○

        路000號、000號建物應否變價分割或分配予薛麗香、陳

        冠良之不同外，其餘大致相同；惟丙分割方案係將陳○○

        、陳○○佔用之○○路000號、000號建物坐落基地即J2、J3

        、J4、H1、H2分歸薛麗香取得，然其補償金額高達1,24

        2萬3,970元。薛麗香於111年12月22日具狀陳明其年齡

        為66歲，一直以來從事○○，從未外出謀生，無力負擔高

        額之分割補償金（見本院卷三第367至368頁）。如採丙

        分割方案，薛麗香於補償高達1,242萬3,970元後，尚須

        另對陳○○、陳○○進行訴訟始能取得分配之土地，對薛麗

        香顯不公平，況薛麗香若無能力找補，將造成共有人間

        辦理分割登記之困擾，或衍生其他不必要之訴訟，準此

        ，本院審酌系爭9筆土地分割之整體利益、兩造應有部

        分比例、各共有人分得土地之完整性、通行之便利性、

        經濟效用之發揮及到場共有人之意願等情，認乙分割方

        案應較符合系爭9筆土地分割之整體效益及共有人全體

        利益。

（二）兩造應互相找補之金額為若干？

　　⒈另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

      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

      項定有明文。即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

      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

      ，倘共有人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分配之不動產，

      其價值不相當時，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最高法院

      57年台上字第2117號及63年台上字第2680號裁判參照）。

      準此，關於共有物之分割，如依原物之數量按應有部分之

      比例分配，價值不相當，而須以金錢補償時，應依原物之

      總價值，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算出其價值，再與各共

      有人實際分得部分之價值相較，由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

      ，就其超出應有部分價值之差額部分，對分得價值較低之

      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

      金額，方為公允。

　　⒉查，兩造依附圖二所示乙分割方案予以分割取得之土地，

      部分共有人未分得土地或分配之土地面積有所增減，且因

      系爭9筆土地位○○市○○路、○○○街000巷交岔路口，各筆分

      割後之土地形狀有所不同，利用度及市場價格不可同一而

      論，分配取得面臨○○路之土地，相較於取得內側及○○○街0

      00巷或分割道路之土地，顯然因商業使用效益高而有較高

      之土地價值，自不得依同一標準予以計算各筆土地價格及

      應補償之金額。故本院就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案送請長信

      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進行鑑價，並審酌該事務所就系

      爭9筆土地鑑價出具之鑑定報告書，係針對分割位置及面

      積，進行系爭9筆土地產權、一般因素、不動產市場概況

      、區域因素、個別因素及最有效使用情況予以分析，採用

      市場比較法、土地開發分析法等2種估價方式後，再進行

      選定比準地之評估，復以比準地價格為基礎，考量個別條

      件差異程度進行調整、修正推估而得出分割後各筆土地之

      價格，並據以計算差額找補，鑑定內容及技術具有一定之

      專業性，且鑑定人領有不動產估價師證書，對於土地價額

      之評析亦有相當之經歷，以上開估價方式評估系爭9筆土

      地分割後之價值，應屬公正客觀。且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

      合事務所就甲方案及乙方案前後二次鑑價，乙方案較甲方

      案為多數人所同意，況同意甲方案之薛麗香亦同意乙方案

      之找補金額，故本院採取乙方案之找補金額。至許智欽不

      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報告書第20頁之找補配賦表，因有

      上開薛麗香無能力找補之疑慮，故不宜採用，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本件上訴人主張兩造就系爭9筆土地並無不分割

    之特約，又無不能分割之情事，既屬可信，其依民法第823

    條第l項前段、第824條規定，請求合併分割系爭9筆土地，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院審酌系爭9筆土地之性質、使用

    現況、共有人之意願、分割後之最大功能、經濟效用、利用

    方便性及能否妥適規劃使用，並兼顧全體共有人之利益均衡

    、公平，併避免衍生後續紛爭等情事，認應以對現況變化較

    小即如附圖二之乙分割方案，較為適當可採。至共有人間因

    分歸土地之分配價值低於其原應有部分價值，則以附表三之

    金錢補償方式平衡之。原判決採用如附圖一所示之甲方案分

    割，固屬有據，惟未及審酌共有人之意願，準此，原審判決

    所之分割方案既有未合，即屬無從維持；是上訴人上訴意旨

    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

    所示。

七、復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

    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

    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

    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

    未參加；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

    用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規定；抵押權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因抵押物滅失而消滅。但抵押人因滅失得受

    賠償或其他利益者，不在此限。抵押權人對於前項抵押人所

    得行使之賠償或其他請求權有權利質權，其次序與原抵押權

    同。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第3項、第881條第1、2項分別

    定有明文。查林光慕於90年8月23日將其所有系爭00、000、

    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各為16200分之2249、16

    200分之2249、16200分之1759、16200分之2369、16200分之

    2369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林叔汶，有上開地號土地登記謄

    本在卷可參；而抵押權人林叔汶經原法院依法通知其參加訴

    訟而未參加，是依前揭規定，因林光慕依上開分割方案並未

    分配足夠土地而受補償取得760萬322元之金額，該抵押權即

    因消滅而不生移存於其他土地之結果，林叔汶另得依民法第

    881條第2項規定向林光慕主張，併予指明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次按因共有物分割，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

    ，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

    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查本件係因分割共有物而涉訟，乃

    具有非訟事件之性質，林陳美玉之起訴及陳良宇之反訴雖均

    於法有據，然對造等之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故所

    為抗辯自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又分割共有物之訴，實

    質上並無所謂何造勝訴敗訴之問題，即僅由法院斟酌何種分

    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

    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縱法院認陳

    良宇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有理由，依法定方法分割，然依民法

    第825條規定，分割後各共有人間就他共有人分得部分係互

    負擔保責任，即該判決尚非片面命林陳美玉或陳良宇負義務

    ；遑論兩造主張不同之分割方法，以致不能達成協議，母寧

    為渠等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如僅因法院准林陳美玉或陳

    良宇分割共有物之請求，即命其他共有人應負擔全部訴訟費

    用，不免失衡。故本院審酌兩造各自因本件分割訴訟所得之

    利益等情，認本件之訴訟費用，應由共有人依附表四所示之

    應有部分比例分擔，始合公平原則，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

    8條、第80條之1、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莊俊華



                                      法  官  黃義成



                                      法  官  陳春長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書記官  施淑華

　　　　　　　　　　　　　　

【附表一】

編號 107.06.12 起訴及 107.10.04 反訴時 土地謄本上登記之共有人 本院 言詞辯論時之共有人 00地號之權利範圍  000地號之權利範圍 000地號之權利範圍 000地號之權利範圍 000地號之權利範圍 00地號之權利範圍 (反訴) 000地號之權利範圍(反訴) 000地號之權利範圍 (反訴) 000地號之權利範圍(反訴) 1 陳玉清 (91.11.24歿) 陳绣鳳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 1/180   陳鎮洋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 1/180   陳彥蓁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 1/180   徐昕沂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 1/40   陳金榜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 1/40 2 陳良宇 陳良宇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3/14 1/48 3 陳威銘 陳威銘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6/14 1/96 4 陳澤虎 陳澤虎 290/3240 290/3240 72/810 290/3240 290/3240 72/810 72/810 29/140 290/3240 5 --- 陳智仁 91/1620 91/1620 38/1620 40/1620 1/3240 23/405 23/405 1/140 1/3240 6 --- 陳冠良 --- --- --- --- 1/3240 --- --- --- 181/3240 7 鄭吳滿玉 (111.12.03歿) 鄭惠陽 60/6480 60/6480 20/6480 60/6480 60/6480 60/6480 60/6480 --- 50/6480 8 薛麗香 薛麗香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 1/24 9 郭陳進治 (107.02.24歿) 郭川田 13/480 13/480 13/480 13/480 13/480 13/480 13/480 --- 13/480 9-1  郭金山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 1/96 9-2  郭怡秀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 1/96 9-3  郭瓊月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 1/96 10 陳梁春月 (110.01.14歿) 陳麗華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 135/1620 11 陳阿興 (112.09.23歿) 陳武祥 180/1620 180/1620 --- 180/1620 180/1620 --- --- --- --- 12 陳得寶 陳得寶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 135/1620 13 謝寶珠 謝寶珠 31/405 31/405 31/405 31/405 31/405 31/405 31/405 2/14 31/405 14 林光慕 林光慕 2249/16200 2249/16200 1759/16200 2369/16200 2369/16200 --- --- --- --- 15 林陳美玉 林陳美玉 1/16200  1/16200 1/16200 1/16200 1/16200 --- --- --- --- 16 陳合家 --- --- --- --- --- --- --- --- --- --- 17 陳明進 陳明進 375/6480 375/6480 279/6480 375/6480 375/6480 375/6480 375/6480 --- 395/6480 18 陳明福 陳明福 375/6480 375/6480 279/6480 375/6480 375/6480 375/6480 375/6480 --- 395/6480 19 廖桂嬋 廖桂嬋 180/6480 180/6480 60/6480 180/6480 180/6480 180/6480 180/6480 --- 150/6480 20 李春惠 李春惠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 1/96 21 張鄭冬秋 張鄭冬秋 --- --- 公同共有 31/1620  --- --- --- 公同共有 1/27  --- 公同共有 1/27 22 張珠蘭 張珠蘭 --- ---  --- --- ---  ---  23 張桂月 張桂月 --- ---  --- --- ---  ---  24 汪水生 (108.04.13歿) 汪順德 --- --- 25/1620 39/1620 --- 1/54 1/54 --- 1/54 25 李水佰 --- --- --- --- --- --- --- --- --- --- 26 郭清淋 郭清淋 --- --- 1/24 --- --- 1/24 1/24 --- 1/24 27 郭清籐 郭清籐 --- --- 1/24 --- --- 1/24 1/24 --- 1/24 28 陳根柳 陳根柳 --- --- 9/81 --- --- 1/9 1/9 --- 1/9 29 陳中山 陳中山 --- --- --- --- 78/1620 1/27 --- --- --- 30 陳諺炫 --- --- --- --- --- --- --- --- --- --- 



【附表二】（土地分配表，對照附圖編號）

          （面積單位：平方公尺）

編 號  面積 取得人 姓名 權利範圍 編 號  面積 取得人 姓名 權利範圍 A1 0.24 陳中山 1/1 D1 5.40 陳良宇 1/1 A2 11.28   D2 0.16   A3 0.27   D3 3.71   B1 3.24 陳根柳 1/1 D4 5.13   B2 7.92   D6 0.86   B3 14.36   E1 6.21 陳威銘  1/1 B4 0.08   E2 12.15   B5 0.28   F1 4.32 陳澤虎  陳智仁 應有部分 1323999/1611154應有部分 287155/1611154 U 0.32   F2 16.76   C1 9.51 陳明進 1/1 F3 115.45   C2 83.89   F4 5.37 陳智仁 1/1 C4 0.65   G1 1.14 謝寶珠 1/1 C5 25.94   G2 19.60   C6 3.39   G3 62.35   C3 10.58 陳金榜  陳彥蓁  陳绣鳳  陳鎮洋  徐昕沂 (陳世紘) 陳良宇  陳威銘  鄭惠陽  汪順德  薛麗香  郭川田  郭金山  郭怡秀  郭瓊月 　 陳澤虎  陳智仁  陳冠良  陳麗華   陳得寶  謝寶珠  郭清淋  郭清籐  陳明進  陳明福  陳根柳  廖桂嬋  李春惠  張鄭冬秋張珠蘭 張桂月  陳武祥  林光幕  林陳美玉  陳中山 應有部分 362208/1464220 應有部分 80491/1464220 應有部分 80491/1464220 應有部分 80491/1464220 應有部分 362208/1464220 應有部分 334818/1464220 應有部分 216876/1464220 應有部分 93952/1464220 應有部分 240052/1464220 應有部分 603679/1464220 應有部分 392392/1464220 應有部分 150919/1464220 應有部分 150919/1464220 應有部分 150919/1464220 應有部分 1323999/1464220 應有部分 287155/1464220 應有部分 302295/1464220 應有部分 1207358/1464220 應有部分 1207358/1464220 應有部分 1130967/1464220 應有部分 540679/1464220 應有部分 540679/1464220 應有部分 778684/1464220 應有部分 778684/1464220 應有部分 1441811/1464220 應有部分 281855/1464220 應有部分 150919/1464220 應有部分 388226/1464220 (公同共有)  應有部分 168000/1464220 應有部分 780069/1464220 應有部分 412/1464220 應有部分 32635/1464220 G4 8.05   D5 0.16   G5 1.32   E3 0.4   H1 5.58 變價分割  F5 15.96   H2 22.65   H3 3.58   H6 1.01   H4 55.75   H7 3.17   H5 19.21   I 28.77 陳冠良 1/1      I1 2.68       J 49.03 薛麗香 1/1     J1 9.55       K 48.60 郭川田  郭金山  郭怡秀  郭瓊月 應有部分 392392/845149 應有部分 150919/845149 應有部分 150919/845149 應有部分 150919/845149     K1 6.93       L1 10.51 薛麗香  陳金榜  郭川田  郭金山  郭怡秀  郭瓊月 應有部分 603679/1811036 應有部分 362208/1811036 應有部分 392392/1811036 應有部分 150919/1811036 應有部分 150919/1811036 應有部分 150919/1811036     L2 45.55       L3 98.21 陳金榜 1/1     L4 21.10       M 53.43 郭清籐 1/1     M1 4.69       N 53.38 郭清淋 1/1     N1 11.59       O 69.58 陳麗華  陳得寶 應有部分 1/2 應有部分 1/2     O1 30.71       O2 1.49       P 115.23       V 25.58       Q 79.39 陳根柳 1/1     Q1 32.23       Q2 7.13       R 61.41 陳明福 1/1     R1 4.71       S 28.75 李春惠 1/1     S1 0.98       T 32.27 陳良宇 1/1     T1 1.33   【附註】 編號C3、D5、E3、F5、H3、H4、H5，附圖記載取得人為陳玉清之全體繼承人、鄭吳滿玉、汪水生、郭陳進治、陳梁春月、張學昭、陳阿興之部分： 1.陳玉清之應有部分已繼承登記為陳绣鳳、陳鎮洋、陳彥蓁、陳世紘、陳金榜所有，而陳世紘之部分又於112年8月24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徐昕沂所有，故「陳玉清之全體繼承人」之部分由陳绣鳳、陳鎮洋、陳彥蓁、徐昕沂、陳金榜依上開比例取得。 2.鄭吳滿玉於訴訟中死亡，其應有部分由鄭惠陽繼承取得。 3.汪水生於訴訟中死亡，其應有部分由汪順德繼承取得。 4.郭陳進治於訴訟中死亡，其應有部分由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繼承取得，故「郭陳進治」之部分由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依上開比例取得。 5.陳梁春月於訴訟中死亡，其應有部分由陳麗華繼承取得。 6.張學昭於本件起訴前即死亡，其應有部分由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公同共有，故「張學昭」之部分由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公同共有。 7.陳阿興於訴訟中死亡，其應有部分由陳武祥繼承取得。        

　













































































【附表四】

編號 姓名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編號 姓名 訴訟費用 負擔比例  1 陳良宇 2% 18 陳金榜、徐昕沂 (原為陳金强) 2%  2 陳威銘 1% 19 陳金榜 2%  3 陳澤虎 9% 20 陳彥蓁 1%  4 鄭惠陽 1% 21 陳绣鳳  1%  5 薛麗香 4% 22 郭川田 2%  6 陳麗華 8% 23 郭金山 1%  7 陳武祥 1% 24 郭怡秀 1%  8 陳得寶 8% 25 郭瓊月 1%  9 謝寶珠 7% 26 陳鎮洋 1%  10 林光慕 5% 27 陳根柳 10%  11 林陳美玉 1% 28 陳中山 1%  12 陳明進 5% 29 郭清淋 3%  13 陳明福 5% 30 郭清籐 3%  14 廖桂嬋 2% 31 汪順德 2%  15 李春惠 1% 32 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 (公同共有） 2%  16 陳智仁 2% 33 陳威銘 (原為陳諺炫) 1%  17 徐昕沂 (原為陳金刐) 2% 34 陳冠良 2%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上易字第297號
上  訴  人  林陳美玉  


訴訟代理人  伍安泰律師
            黃厚誠律師
上  訴  人  林光慕  


            郭川田（即郭陳進治之承當訴訟人）




            郭金山（即郭陳進治之承當訴訟人）


            郭怡秀（即郭陳進治之承當訴訟人）


            郭瓊月（即郭陳進治之承當訴訟人）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蔡弘琳律師
視同上訴人  陳澤虎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陳智仁（兼李水佰、陳合家之承當訴訟人）


            陳冠良（兼李水佰之承當訴訟人）


            郭清淋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郭廷慶律師
視同上訴人  張鄭冬秋
            張桂月  
            張珠蘭  
            薛麗香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鄭渼蓁律師
複  代理人  汪令璿律師
訴訟代理人  陳敬于律師
            鄭振鴻  
視同上訴人  陳麗華(即陳梁春月之承受訴訟人)


            陳武祥（即陳阿興承受訴訟人兼陳武宗之承當訴訟
                   人）


            陳得寶  
            謝寶珠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莊傑杉  
視同上訴人  陳威銘（兼陳諺炫即更名陳致謙）之承當訴訟人）


            陳明進  
            陳明福  
            陳根柳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涂坤明  
視同上訴人  李春惠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虹均律師
            鄧湘全律師
視同上訴人  汪順德(即汪水生之承受訴訟人)


            郭清籐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郭誌軒  
視同上訴人  廖桂嬋  


            陳中山  
            陳綉鳳（陳玉清之繼承人）


            陳彥蓁（陳玉清之繼承人）


            陳金榜（陳玉清之繼承人、陳金强之承當訴訟人)


            陳鎮洋(即陳正德之承受訴訟人)


            鄭惠陽(即鄭吳滿玉及鄭慶華之承受訴訟人)


承當訴訟人  徐昕沂（即陳世紘之承當訴訟人）


被  上訴人  陳良宇  


訴訟代理人  陳勇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9年7月29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第一審判決（108年度新訴字第7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應合併分割如附圖二所示，即：編號A1（面積0.24平方公尺）、編號A2（面積11.28平方公尺）、編號A3（面積0.27平方公尺），分歸陳中山取得；編號B1（面積3.24平方公尺）、編號B2（面積7.92平方公尺）、編號B3（面積為14.36平方公尺）、編號B4（面積0.08平方公尺）、編號B5（面積0.28平方公尺）、編號U（面積0.32平方公尺），分歸陳根柳取得；編號C1（面積9.51平方公尺）、編號C2（面積83.89平方公尺）、編號C4（面積為0.65平方公尺）、編號C5（面積25.94平方公尺）、編號C6（面積3.39平方公尺），分歸陳明進取得；編號C3（面積10.58平方公尺）、編號D5（面積0.16平方公尺）、編號E3（面積0.40平方公尺）、編號F5（面積15.96平方公尺）、編號H3（面積3.58平方公尺）、編號H4（面積55.75平方公尺）、編號H5（面積19.21平方公尺），分歸陳金榜、陳彥蓁、陳綉鳳、陳鎮洋、徐昕沂、陳良宇、陳威銘、鄭惠陽、汪順德、薛麗香、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陳澤虎、陳智仁、陳冠良、陳麗華、陳得寶、謝寶珠、郭清淋、郭清籐、陳明進、陳明福、陳根柳、廖桂嬋、李春惠、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陳武祥、林光幕、林陳美玉、陳中山取得，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編號D1（面積5.40平方公尺）、編號D2（面積0.16平方公尺）、編號D3（面積為3.71平方公尺）、編號D4（面積5.13平方公尺）、編號D6（面積0.86平方公尺），分歸陳良宇取得；編號E1（面積6.21平方公尺）、編號E2（面積12.15平方公尺）分歸陳威銘取得；編號F1（面積4.32平方公尺）、編號F2（面積16.76平方公尺）、編號F3（面積為115.45平方公尺），分歸陳澤虎、陳智仁取得，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編號F4（面積5.37平方公尺），分歸陳智仁取得；編號G1（面積1.14平方公尺）、編號G2（面積19.60平方公尺）、編號G3（面積為62.35平方公尺）、編號G4（面積8.05平方公尺）、編號G5（面積1.32平方公尺），分歸謝寶珠取得；編號I（面積28.77平方公尺）、編號I1（面積2.68平方公尺），分歸陳冠良取得；編號J（面積49.03平方公尺）、編號J1（面積9.55平方公尺），分歸薛麗香取得；編號K（面積48.60平方公尺）、編號K1（面積6.93平方公尺），分歸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取得，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編號L1（面積10.51平方公尺）、編號L2（面積45.55平方公尺），分歸薛麗香、陳金榜、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取得，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編號L3（面積98.21平方公尺）、編號L4（面積21.10平方公尺），分歸陳金榜取得；編號M（面積53.43平方公尺）、編號M1（面積4.69平方公尺），分歸郭清籐取得；編號N（面積53.38平方公尺）、編號N1（面積11.59平方公尺），分歸郭清淋取得；編號O（面積69.58平方公尺）、編號O1（面積30.71平方公尺）、編號O2（面積為1.49平方公尺）、編號P（面積115.23平方公尺）、編號V（面積25.58平方公尺），分歸陳麗華、陳得寶取得，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編號Q（面積79.39平方公尺）、編號Q1（面積32.23平方公尺）、編號Q2（面積為7.13平方公尺），分歸陳根柳取得；編號R（面積61.41平方公尺）、編號R1（面積4.71平方公尺），分歸陳明福取得；編號S（面積28.75平方公尺）、編號S1（面積0.98平方公尺），分歸李春惠取得；編號T（面積32.27平方公尺）、編號T1（面積1.33平方公尺），分歸陳良宇取得；編號H1（面積5.58平方公尺）、編號H2（面積為22.65平方公尺）、編號H6（面積1.01平方公尺）、編號H7（面積3.17平方公尺），應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如附表一「135、137地號共有人之權利範圍」欄所示之比例分配。
陳根柳、陳明進、陳良宇、陳威銘、陳澤虎、陳智仁、謝寶珠、陳冠良、薛麗香、陳金榜、李春惠，應分別補償如附表三所示「找補配賦表」中「應受補償人」、「應付數額/受補數額」欄所示之金額。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皆相鄰（下分別稱系爭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合稱系爭9筆土地），共有人大多數相同，上訴人林陳美玉起訴固僅就系爭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請求合併分割，對造陳良宇就共有之系爭00、000、000、000地號土地提起反訴請求合併分割，惟就共有物之全體共有人間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經原審判決後，雖僅據林陳美玉、林光慕、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提起第二審上訴，惟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林光慕、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上訴之效力應及於同造其餘共有人，是陳澤虎、陳智仁、陳冠良、郭清淋、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薛麗香、陳麗華、陳武祥、陳得寶、謝寶珠、陳威銘、陳明進、陳明福、陳根柳、李春惠、汪順德、郭清籐、廖桂嬋、陳中山、陳綉鳳、陳彥蓁、陳金榜、陳鎮洋、徐昕沂、鄭惠陽應為視同上訴人，合先敘明。　
二、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及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㈠原共有人鄭吳滿玉於民國111年12月3日死亡，繼承人為鄭慶華、鄭惠明、鄭惠陽。鄭惠明已拋棄繼承；鄭慶華於112年5月26日死亡，鄭吳滿玉應有部分由鄭惠陽為繼承登記，且鄭惠陽已聲明承受訴訟等情，有鄭吳滿玉繼承系統表、鄭吳滿玉除戶戶籍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見本院卷三第353至364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112年度司繼字第162號拋棄繼承事件公告（見本院卷四第115頁）、鄭慶華繼承系統表、鄭慶華除戶戶籍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臺南地院函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臺南地院112年6月17日函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151至165頁）。㈡原共有人陳梁春月於110年1月14日死亡。繼承人為陳麗華、陳麗美、陳淑娟、陳惠苓、陳得寶等人，惟被繼承人陳梁春月所有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均為1620分之135)，業由陳麗華於110年3月17日以分割繼承為登記原因取得，陳麗華業已聲明承受訴訟，有陳梁春月除戶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及繼承系統表、上開8筆土地所有權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15至225頁）。㈢原共有人陳阿興於112年9月23日死亡，繼承人陳武祥、陳武宗已聲明承受訴訟，其應有部分並由陳武祥為繼承登記，有繼承系統表、陳阿興除戶戶籍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函）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365至379頁）。㈣原共有人陳金强於訴訟繫屬中之108年10月10日死亡，繼承人為陳金刐、陳金榜，陳金刐並為繼承登記，有繼承系統表、除戶籍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19至339頁）；林陳美玉並聲明其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一第315至316頁、卷二第401至402頁），均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次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前項情形，第三人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移轉之當事人承當訴訟；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查原共有人陳合家於108年3月29日，將其系爭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依序為1620分之90、27分之1、1620分之90、27分之1、1620分之11、27分之1，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移轉登記予陳智仁；陳諺炫於109年5月6日，將其系爭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4分之6，以贈與為登記原因，移轉登記予陳威銘；陳金刐於111年11月13日死亡，繼承人為陳麗美、陳世紘，有繼承系統表、陳金刐除戶戶籍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313至322頁），惟其於死亡前之同年9月13日，將其系爭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均為40分之1，以贈與為登記原因，移轉登記予陳世紘；徐昕沂再於112年7月17日向陳世紘買受上開土地；繼受人陳智仁、陳威銘、徐昕沂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2項規定，聲請承當訴訟（見本院卷四第113頁、卷五第35至67頁），亦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本件共有人陳武祥、謝寶珠、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汪順德、廖桂嬋、陳綉鳳、陳彥蓁、陳金榜、陳鎮洋、徐昕沂、鄭惠陽，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部分
（一）林陳美玉主張：兩造共有之系爭9筆土地，共有人大多數相同，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兩造間並無不分割之契約，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惟因無法協議決定分割之方法；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訴請裁判分割兩造共有之系爭9筆土地。臺南市○○地政事務所（下稱○○地政）110年12月17日複丈成果圖（如附圖三）所示之分割方法（下稱丙案），係依各共有人所有房屋坐落位置為分割，使房屋所有權人或處分權人取得其房屋坐落土地所有權，以符土地使用現況，可避免房屋與坐落土地之所有權人不同，日後將衍生其他拆屋還地爭議之困擾。又共有人中主張丙案者計有12人，就系爭9筆土地應有部分合計亦已過半，顯見丙案兼顧多數共有人之意願，符合土地分割之公平性及多數共有人之意見，為適當之分割方案。再依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目前三個分割方案鑑價結果可知，丙案分割方法對土地利用經濟效用最佳，應以丙案所示分割方法為可採等語（原判決採如附圖一所示分割方案即甲案分割，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一）原判決廢棄。（二）系爭9筆土地應合併分割如丙案所示。（三）兩造應提出之補償或受補償金額如許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報告書第20頁找補配賦表所示。
（二）林光慕、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陳得寶、陳明進、陳明福、陳麗華、陳根柳、陳武祥、陳威銘、李春惠：同意林陳美玉主張之丙分割方案及找補配賦表。
（三）陳澤虎、陳智仁、陳冠良、郭清淋：陳澤虎、謝寶珠前於系爭000、000、000地號土地上，依序營造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000號之合法建物，依建築法第11條第1、3項規定，本件所採之分割方案即應符合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規定，如附圖二所採之乙案分割方法，與共有人實際使用現況最為相符，且估算之價格最符合目前的市價，故兩造應提出之補償或受補償金額如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估價報告書（下稱乙案估價報告書）第16頁找補配賦表所示。並答辯聲明：（一）系爭9筆土地應分割如附圖二所示。（二）兩造應提出之補償或受補償金額如乙案估價報告書第16頁找補配賦表所示。
（四）薛麗香：系爭9筆土地應分割如○○地政108年4月12日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一，下稱甲案）所示，此為伊優先方案，惟考量土地所有權人人數眾多，為方便整合分割方案，伊亦同意乙分割方案。　　　
（五）上訴人郭清籐、陳中山：同意乙分割方案及乙案找補配賦表。　　
（六）謝寶珠主張：丙案估價報告書估價過高，致伊原本只要找補8萬元變成600萬元，伊不同意該方案。
（七）被上訴人汪順德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表示同意何方案。
（八）陳绣鳳、陳鎮洋、陳彥蓁、徐昕沂、陳金榜、鄭惠陽、廖桂嬋、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二、被上訴人陳良宇辯以：兩造共有系爭9筆土地，原審依甲案合併分割，並依長信不動產估價書鑑定結果估算各共有人間應找補之金額，並無不合理，本件上訴無理由，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五第118頁，為說明方便，字句略作修正）：
（一）系爭9筆土地共有人部分相同，且均無依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不得分割之情形（見原審卷一第89、231頁、原審卷三第283至349頁）。
（二）系爭00、000、000、000地號土地地目為道（使用分區均為住宅區），其餘系爭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地目均為建（見原審卷一第89頁、原審卷三第283至349頁）。
（三）系爭9筆土地上有如○○地政107年12月19日函檢附之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四）所示之建物（見原審卷三第265至275頁）。
四、本件經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五第119頁）：
（一）系爭9筆土地應如何分割，較符合當事人利益及土地經濟利用？
（二）系爭9筆土地所採行之分割方法，有無金錢補償之適用？若有，兩造應互相找補之金額為若干？
五、本院之判斷
（一）系爭9筆土地應如何分割，較符合當事人利益及土地經濟利用？　　　
　　⒈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另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另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至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9筆土地為兩造分別共有，應有部分之比例如附表一所示；其中系爭00、000、000、000地號土地地目為道（使用分區均為住宅區），其餘系爭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地目均為建，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堪信為真實。系爭9筆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共有人間又無不分割之特約，兩造前經原法院新市簡易庭通知調解，多數共有人均未到場而無法調解成立等情，有系爭9筆土地登記謄本、臺南市○○區公所核發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及調解程序筆錄附卷可查（見原審卷一第191至231、251至303、341至342頁）；再參酌兩造就本件分割方法已各有主張，亦各有爭執以察，顯已無法協議分割；則上訴人訴請裁判合併分割，於法自無不合。
　　⒉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不得純以使用現狀為分割之唯一標準，法院為顧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認為以不全依使用現狀分割為宜，所決定之分割方法，縱使部分共有人因此而受有損害，仍不得因之指為違法。又共有土地之分管使用，不過定暫時狀態而已，共有人仍就全部共有土地享有權利，得就全部共有土地主張按應有部分為分割，而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經濟效用以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有關情狀，定一公平、適當及合理之方法以決之；換言之，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在裁判上定共有物之分割分法，法院有審酌共有物各種情形，顧及共有人全體利益而自由裁量之權，不受任何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2825號、81年度台上字第31號及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裁判參照）。另按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土地時，除因該土地內部分土地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其共有關係，應就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08號裁判參照）。再按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共有物之價格、利用價值及分割後各部分之經濟價值與其應有部分之比值是否相當而為適當之分配，始能謂為適當而公平（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49號裁判參照）。　
    ⒊經查：
      ⑴系爭9筆土地相鄰，西側臨南北向道路幅約18公尺之○○路，北側臨東西向道路幅約8公尺之巷道，東側臨路幅約1公尺之道路。
      ⑵地上建物坐落現況：系爭9筆土地經現場勘測結果，地上建物依序為門牌號碼○○路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巷0號、000巷0、0、0號、○○○街000巷00號、○○○街000巷00號、○○○街000巷00號、○○○街000巷00之0號、○○○街000巷00號、○○○街000巷00號、○○○街000巷00號等建物，此有附圖四及照片35張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三237至第273頁），除通行巷道及防火巷外，幾已蓋滿建物，各建物所有人詳如附圖四所示，自堪信為真實。
    ⒋次查兩造於本院審理時就系爭9筆土地之分割方案，除未到場或到場未表示意見之當事人外，就甲、乙、丙分割方案，各有同意者，是本院仍應就甲、乙、丙分割方案之爭點，分別比較說明如下：　　　　
　　　⑴共有人之意願：同意甲方案者有陳良宇、薛麗香2人；同意乙方案者為陳智仁、陳澤虎、陳冠良、郭清淋、郭清籐、陳中山；另薛麗香亦同意此方案，合計為7人；同意丙方案者：林陳美玉、林光慕、陳明福、陳明進、陳得寶、陳麗華、陳根柳、陳武祥、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陳威銘、李春惠、郭瓊月等14人，共有人之意願以丙方案佔最多數。
　　　⑵本件許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丙估價方案宗地總價值新臺幣（下同）1億5,719萬1,940元；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甲估價方案宗地總價值1億3,306萬1,400元、乙估價方案宗地總價值1億3,311萬1,752元。因許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與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係不同之估價單位，估價之方法並非完全相同，就系爭9筆土地分割後之土地利用經濟效用，見仁見智。
　　　⑶按裁判上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時，分配原物與變賣之而分配價金，孰為適當，法院本有自由裁量之權，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又分割共有物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為原則，法院就共有物為裁判分割時，應依民法第824條之規定為適當之分割，即考慮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使用現狀、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因素公平決定之（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831號裁判參照）。共有物之分割，不得純以使用現狀為分割之唯一標準，法院為顧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認為以不全依使用現狀分割為宜，所決定之分割方法，縱使部分共有人因此而受有損害，仍不得因之指為違法。另法院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即為裁判分割時，需衡酌共有物之性質、價格、經濟效益，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共有人分得各部分之經濟效益與其應有部分之比值是否相當，俾兼顧共有人之利益及實質公平，始為適當公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26號民事裁判參照）。　
　　　⑷上開甲、乙、丙三方案，均係以系爭9筆土地之建築物現況為分割，所採分割方案除訴外人陳○○、陳○○佔用之○○路000號、000號建物應否變價分割或分配予薛麗香、陳冠良之不同外，其餘大致相同；惟丙分割方案係將陳○○、陳○○佔用之○○路000號、000號建物坐落基地即J2、J3、J4、H1、H2分歸薛麗香取得，然其補償金額高達1,242萬3,970元。薛麗香於111年12月22日具狀陳明其年齡為66歲，一直以來從事○○，從未外出謀生，無力負擔高額之分割補償金（見本院卷三第367至368頁）。如採丙分割方案，薛麗香於補償高達1,242萬3,970元後，尚須另對陳○○、陳○○進行訴訟始能取得分配之土地，對薛麗香顯不公平，況薛麗香若無能力找補，將造成共有人間辦理分割登記之困擾，或衍生其他不必要之訴訟，準此，本院審酌系爭9筆土地分割之整體利益、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各共有人分得土地之完整性、通行之便利性、經濟效用之發揮及到場共有人之意願等情，認乙分割方案應較符合系爭9筆土地分割之整體效益及共有人全體利益。
（二）兩造應互相找補之金額為若干？
　　⒈另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明文。即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共有人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分配之不動產，其價值不相當時，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2117號及63年台上字第2680號裁判參照）。準此，關於共有物之分割，如依原物之數量按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價值不相當，而須以金錢補償時，應依原物之總價值，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算出其價值，再與各共有人實際分得部分之價值相較，由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就其超出應有部分價值之差額部分，對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為公允。
　　⒉查，兩造依附圖二所示乙分割方案予以分割取得之土地，部分共有人未分得土地或分配之土地面積有所增減，且因系爭9筆土地位○○市○○路、○○○街000巷交岔路口，各筆分割後之土地形狀有所不同，利用度及市場價格不可同一而論，分配取得面臨○○路之土地，相較於取得內側及○○○街000巷或分割道路之土地，顯然因商業使用效益高而有較高之土地價值，自不得依同一標準予以計算各筆土地價格及應補償之金額。故本院就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案送請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進行鑑價，並審酌該事務所就系爭9筆土地鑑價出具之鑑定報告書，係針對分割位置及面積，進行系爭9筆土地產權、一般因素、不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個別因素及最有效使用情況予以分析，採用市場比較法、土地開發分析法等2種估價方式後，再進行選定比準地之評估，復以比準地價格為基礎，考量個別條件差異程度進行調整、修正推估而得出分割後各筆土地之價格，並據以計算差額找補，鑑定內容及技術具有一定之專業性，且鑑定人領有不動產估價師證書，對於土地價額之評析亦有相當之經歷，以上開估價方式評估系爭9筆土地分割後之價值，應屬公正客觀。且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就甲方案及乙方案前後二次鑑價，乙方案較甲方案為多數人所同意，況同意甲方案之薛麗香亦同意乙方案之找補金額，故本院採取乙方案之找補金額。至許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報告書第20頁之找補配賦表，因有上開薛麗香無能力找補之疑慮，故不宜採用，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本件上訴人主張兩造就系爭9筆土地並無不分割之特約，又無不能分割之情事，既屬可信，其依民法第823條第l項前段、第824條規定，請求合併分割系爭9筆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院審酌系爭9筆土地之性質、使用現況、共有人之意願、分割後之最大功能、經濟效用、利用方便性及能否妥適規劃使用，並兼顧全體共有人之利益均衡、公平，併避免衍生後續紛爭等情事，認應以對現況變化較小即如附圖二之乙分割方案，較為適當可採。至共有人間因分歸土地之分配價值低於其原應有部分價值，則以附表三之金錢補償方式平衡之。原判決採用如附圖一所示之甲方案分割，固屬有據，惟未及審酌共有人之意願，準此，原審判決所之分割方案既有未合，即屬無從維持；是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所示。
七、復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
    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
    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
    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
    未參加；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
    用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規定；抵押權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因抵押物滅失而消滅。但抵押人因滅失得受
    賠償或其他利益者，不在此限。抵押權人對於前項抵押人所
    得行使之賠償或其他請求權有權利質權，其次序與原抵押權
    同。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第3項、第881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林光慕於90年8月23日將其所有系爭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各為16200分之2249、16200分之2249、16200分之1759、16200分之2369、16200分之2369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林叔汶，有上開地號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而抵押權人林叔汶經原法院依法通知其參加訴訟而未參加，是依前揭規定，因林光慕依上開分割方案並未分配足夠土地而受補償取得760萬322元之金額，該抵押權即因消滅而不生移存於其他土地之結果，林叔汶另得依民法第881條第2項規定向林光慕主張，併予指明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次按因共有物分割，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查本件係因分割共有物而涉訟，乃具有非訟事件之性質，林陳美玉之起訴及陳良宇之反訴雖均於法有據，然對造等之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故所為抗辯自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又分割共有物之訴，實質上並無所謂何造勝訴敗訴之問題，即僅由法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縱法院認陳良宇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有理由，依法定方法分割，然依民法第825條規定，分割後各共有人間就他共有人分得部分係互負擔保責任，即該判決尚非片面命林陳美玉或陳良宇負義務；遑論兩造主張不同之分割方法，以致不能達成協議，母寧為渠等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如僅因法院准林陳美玉或陳良宇分割共有物之請求，即命其他共有人應負擔全部訴訟費用，不免失衡。故本院審酌兩造各自因本件分割訴訟所得之利益等情，認本件之訴訟費用，應由共有人依附表四所示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始合公平原則，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第80條之1、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莊俊華


                                      法  官  黃義成


                                      法  官  陳春長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書記官  施淑華
　　　　　　　　　　　　　　
【附表一】
		編號

		107.06.12
起訴及
107.10.04
反訴時
土地謄本上登記之共有人

		本院
言詞辯論時之共有人

		00地號之權利範圍



		000地號之權利範圍

		000地號之權利範圍

		000地號之權利範圍

		000地號之權利範圍

		00地號之權利範圍
(反訴)

		000地號之權利範圍(反訴)

		000地號之權利範圍
(反訴)

		000地號之權利範圍(反訴)



		1

		陳玉清
(91.11.24歿)

		陳绣鳳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

		1/180



		


		


		陳鎮洋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

		1/180



		


		


		陳彥蓁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

		1/180



		


		


		徐昕沂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

		1/40



		


		


		陳金榜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

		1/40



		2

		陳良宇

		陳良宇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3/14

		1/48



		3

		陳威銘

		陳威銘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6/14

		1/96



		4

		陳澤虎

		陳澤虎

		290/3240

		290/3240

		72/810

		290/3240

		290/3240

		72/810

		72/810

		29/140

		290/3240



		5

		---

		陳智仁

		91/1620

		91/1620

		38/1620

		40/1620

		1/3240

		23/405

		23/405

		1/140

		1/3240



		6

		---

		陳冠良

		---

		---

		---

		---

		1/3240

		---

		---

		---

		181/3240



		7

		鄭吳滿玉
(111.12.03歿)

		鄭惠陽

		60/6480

		60/6480

		20/6480

		60/6480

		60/6480

		60/6480

		60/6480

		---

		50/6480



		8

		薛麗香

		薛麗香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

		1/24



		9

		郭陳進治
(107.02.24歿)

		郭川田

		13/480

		13/480

		13/480

		13/480

		13/480

		13/480

		13/480

		---

		13/480



		9-1

		


		郭金山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

		1/96



		9-2

		


		郭怡秀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

		1/96



		9-3

		


		郭瓊月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

		1/96



		10

		陳梁春月
(110.01.14歿)

		陳麗華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

		135/1620



		11

		陳阿興
(112.09.23歿)

		陳武祥

		180/1620

		180/1620

		---

		180/1620

		180/1620

		---

		---

		---

		---



		12

		陳得寶

		陳得寶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

		135/1620



		13

		謝寶珠

		謝寶珠

		31/405

		31/405

		31/405

		31/405

		31/405

		31/405

		31/405

		2/14

		31/405



		14

		林光慕

		林光慕

		2249/16200

		2249/16200

		1759/16200

		2369/16200

		2369/16200

		---

		---

		---

		---



		15

		林陳美玉

		林陳美玉

		1/16200



		1/16200

		1/16200

		1/16200

		1/16200

		---

		---

		---

		---



		16

		陳合家

		---

		---

		---

		---

		---

		---

		---

		---

		---

		---



		17

		陳明進

		陳明進

		375/6480

		375/6480

		279/6480

		375/6480

		375/6480

		375/6480

		375/6480

		---

		395/6480



		18

		陳明福

		陳明福

		375/6480

		375/6480

		279/6480

		375/6480

		375/6480

		375/6480

		375/6480

		---

		395/6480



		19

		廖桂嬋

		廖桂嬋

		180/6480

		180/6480

		60/6480

		180/6480

		180/6480

		180/6480

		180/6480

		---

		150/6480



		20

		李春惠

		李春惠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

		1/96



		21

		張鄭冬秋

		張鄭冬秋

		---

		---

		公同共有
31/1620



		---

		---

		---

		公同共有
1/27



		---

		公同共有
1/27



		22

		張珠蘭

		張珠蘭

		---

		---

		


		---

		---

		---

		


		---

		




		23

		張桂月

		張桂月

		---

		---

		


		---

		---

		---

		


		---

		




		24

		汪水生
(108.04.13歿)

		汪順德

		---

		---

		25/1620

		39/1620

		---

		1/54

		1/54

		---

		1/54



		25

		李水佰

		---

		---

		---

		---

		---

		---

		---

		---

		---

		---



		26

		郭清淋

		郭清淋

		---

		---

		1/24

		---

		---

		1/24

		1/24

		---

		1/24



		27

		郭清籐

		郭清籐

		---

		---

		1/24

		---

		---

		1/24

		1/24

		---

		1/24



		28

		陳根柳

		陳根柳

		---

		---

		9/81

		---

		---

		1/9

		1/9

		---

		1/9



		29

		陳中山

		陳中山

		---

		---

		---

		---

		78/1620

		1/27

		---

		---

		---



		30

		陳諺炫

		---

		---

		---

		---

		---

		---

		---

		---

		---

		---









【附表二】（土地分配表，對照附圖編號）
          （面積單位：平方公尺）
		編
號

		 面積

		取得人
姓名

		權利範圍

		編
號

		 面積

		取得人
姓名

		權利範圍



		A1

		0.24

		陳中山

		1/1

		D1

		5.40

		陳良宇

		1/1



		A2

		11.28

		


		


		D2

		0.16

		


		




		A3

		0.27

		


		


		D3

		3.71

		


		




		B1

		3.24

		陳根柳

		1/1

		D4

		5.13

		


		




		B2

		7.92

		


		


		D6

		0.86

		


		




		B3

		14.36

		


		


		E1

		6.21

		陳威銘



		1/1



		B4

		0.08

		


		


		E2

		12.15

		


		




		B5

		0.28

		


		


		F1

		4.32

		陳澤虎


陳智仁

		應有部分
1323999/1611154應有部分
287155/1611154



		U

		0.32

		


		


		F2

		16.76

		


		




		C1

		9.51

		陳明進

		1/1

		F3

		115.45

		


		




		C2

		83.89

		


		


		F4

		5.37

		陳智仁

		1/1



		C4

		0.65

		


		


		G1

		1.14

		謝寶珠

		1/1



		C5

		25.94

		


		


		G2

		19.60

		


		




		C6

		3.39

		


		


		G3

		62.35

		


		




		C3

		10.58

		陳金榜


陳彥蓁


陳绣鳳


陳鎮洋


徐昕沂
(陳世紘)
陳良宇


陳威銘


鄭惠陽


汪順德


薛麗香


郭川田


郭金山


郭怡秀


郭瓊月
　
陳澤虎


陳智仁


陳冠良


陳麗華 


陳得寶


謝寶珠


郭清淋


郭清籐


陳明進


陳明福


陳根柳


廖桂嬋


李春惠


張鄭冬秋張珠蘭
張桂月


陳武祥


林光幕


林陳美玉


陳中山

		應有部分
362208/1464220
應有部分
80491/1464220
應有部分
80491/1464220
應有部分
80491/1464220
應有部分
362208/1464220
應有部分
334818/1464220
應有部分
216876/1464220
應有部分
93952/1464220
應有部分
240052/1464220
應有部分
603679/1464220
應有部分
392392/1464220
應有部分
150919/1464220
應有部分
150919/1464220
應有部分
150919/1464220
應有部分
1323999/1464220
應有部分
287155/1464220
應有部分
302295/1464220
應有部分
1207358/1464220
應有部分
1207358/1464220
應有部分
1130967/1464220
應有部分
540679/1464220
應有部分
540679/1464220
應有部分
778684/1464220
應有部分
778684/1464220
應有部分
1441811/1464220
應有部分
281855/1464220
應有部分
150919/1464220
應有部分
388226/1464220
(公同共有)


應有部分
168000/1464220
應有部分
780069/1464220
應有部分
412/1464220
應有部分
32635/1464220

		G4

		8.05

		


		




		D5

		0.16

		


		


		G5

		1.32

		


		




		E3

		0.4

		


		


		H1

		5.58

		變價分割

		




		F5

		15.96

		


		


		H2

		22.65

		


		




		H3

		3.58

		


		


		H6

		1.01

		


		




		H4

		55.75

		


		


		H7

		3.17

		


		




		H5

		19.21

		


		


		I

		28.77

		陳冠良

		1/1





		


		


		


		


		I1

		2.68

		


		




		


		


		


		


		J

		49.03

		薛麗香

		1/1



		


		


		


		


		J1

		9.55

		


		




		


		


		


		


		K

		48.60

		郭川田


郭金山


郭怡秀


郭瓊月

		應有部分
392392/845149
應有部分
150919/845149
應有部分
150919/845149
應有部分
150919/845149



		


		


		


		


		K1

		6.93

		


		




		


		


		


		


		L1

		10.51

		薛麗香


陳金榜


郭川田


郭金山


郭怡秀


郭瓊月

		應有部分
603679/1811036
應有部分
362208/1811036
應有部分
392392/1811036
應有部分
150919/1811036
應有部分
150919/1811036
應有部分
150919/1811036



		


		


		


		


		L2

		45.55

		


		




		


		


		


		


		L3

		98.21

		陳金榜

		1/1



		


		


		


		


		L4

		21.10

		


		




		


		


		


		


		M

		53.43

		郭清籐

		1/1



		


		


		


		


		M1

		4.69

		


		




		


		


		


		


		N

		53.38

		郭清淋

		1/1



		


		


		


		


		N1

		11.59

		


		




		


		


		


		


		O

		69.58

		陳麗華


陳得寶

		應有部分
1/2
應有部分
1/2



		


		


		


		


		O1

		30.71

		


		




		


		


		


		


		O2

		1.49

		


		




		


		


		


		


		P

		115.23

		


		




		


		


		


		


		V

		25.58

		


		




		


		


		


		


		Q

		79.39

		陳根柳

		1/1



		


		


		


		


		Q1

		32.23

		


		




		


		


		


		


		Q2

		7.13

		


		




		


		


		


		


		R

		61.41

		陳明福

		1/1



		


		


		


		


		R1

		4.71

		


		




		


		


		


		


		S

		28.75

		李春惠

		1/1



		


		


		


		


		S1

		0.98

		


		




		


		


		


		


		T

		32.27

		陳良宇

		1/1



		


		


		


		


		T1

		1.33

		


		




		【附註】
編號C3、D5、E3、F5、H3、H4、H5，附圖記載取得人為陳玉清之全體繼承人、鄭吳滿玉、汪水生、郭陳進治、陳梁春月、張學昭、陳阿興之部分：
1.陳玉清之應有部分已繼承登記為陳绣鳳、陳鎮洋、陳彥蓁、陳世紘、陳金榜所有，而陳世紘之部分又於112年8月24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徐昕沂所有，故「陳玉清之全體繼承人」之部分由陳绣鳳、陳鎮洋、陳彥蓁、徐昕沂、陳金榜依上開比例取得。
2.鄭吳滿玉於訴訟中死亡，其應有部分由鄭惠陽繼承取得。
3.汪水生於訴訟中死亡，其應有部分由汪順德繼承取得。
4.郭陳進治於訴訟中死亡，其應有部分由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繼承取得，故「郭陳進治」之部分由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依上開比例取得。
5.陳梁春月於訴訟中死亡，其應有部分由陳麗華繼承取得。
6.張學昭於本件起訴前即死亡，其應有部分由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公同共有，故「張學昭」之部分由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公同共有。
7.陳阿興於訴訟中死亡，其應有部分由陳武祥繼承取得。

		


		


		


		


		


		


		








　












































































【附表四】
		編號

		姓名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編號

		姓名

		訴訟費用
負擔比例



		 1

		陳良宇

		2%

		18

		陳金榜、徐昕沂
(原為陳金强)

		2%



		 2

		陳威銘

		1%

		19

		陳金榜

		2%



		 3

		陳澤虎

		9%

		20

		陳彥蓁

		1%



		 4

		鄭惠陽

		1%

		21

		陳绣鳳 

		1%



		 5

		薛麗香

		4%

		22

		郭川田

		2%



		 6

		陳麗華

		8%

		23

		郭金山

		1%



		 7

		陳武祥

		1%

		24

		郭怡秀

		1%



		 8

		陳得寶

		8%

		25

		郭瓊月

		1%



		 9

		謝寶珠

		7%

		26

		陳鎮洋

		1%



		 10

		林光慕

		5%

		27

		陳根柳

		10%



		 11

		林陳美玉

		1%

		28

		陳中山

		1%



		 12

		陳明進

		5%

		29

		郭清淋

		3%



		 13

		陳明福

		5%

		30

		郭清籐

		3%



		 14

		廖桂嬋

		2%

		31

		汪順德

		2%



		 15

		李春惠

		1%

		32

		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
(公同共有）

		2%



		 16

		陳智仁

		2%

		33

		陳威銘
(原為陳諺炫)

		1%



		 17

		徐昕沂
(原為陳金刐)

		2%

		34

		陳冠良

		2%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上易字第297號

上  訴  人  林陳美玉  



訴訟代理人  伍安泰律師

            黃厚誠律師

上  訴  人  林光慕  



            郭川田（即郭陳進治之承當訴訟人）





            郭金山（即郭陳進治之承當訴訟人）



            郭怡秀（即郭陳進治之承當訴訟人）



            郭瓊月（即郭陳進治之承當訴訟人）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蔡弘琳律師

視同上訴人  陳澤虎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陳智仁（兼李水佰、陳合家之承當訴訟人）



            陳冠良（兼李水佰之承當訴訟人）



            郭清淋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郭廷慶律師

視同上訴人  張鄭冬秋

            張桂月  

            張珠蘭  

            薛麗香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鄭渼蓁律師

複  代理人  汪令璿律師

訴訟代理人  陳敬于律師

            鄭振鴻  

視同上訴人  陳麗華(即陳梁春月之承受訴訟人)



            陳武祥（即陳阿興承受訴訟人兼陳武宗之承當訴訟

                   人）



            陳得寶  

            謝寶珠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莊傑杉  

視同上訴人  陳威銘（兼陳諺炫即更名陳致謙）之承當訴訟人）



            陳明進  

            陳明福  

            陳根柳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涂坤明  

視同上訴人  李春惠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虹均律師

            鄧湘全律師

視同上訴人  汪順德(即汪水生之承受訴訟人)



            郭清籐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郭誌軒  

視同上訴人  廖桂嬋  



            陳中山  

            陳綉鳳（陳玉清之繼承人）



            陳彥蓁（陳玉清之繼承人）



            陳金榜（陳玉清之繼承人、陳金强之承當訴訟人)



            陳鎮洋(即陳正德之承受訴訟人)



            鄭惠陽(即鄭吳滿玉及鄭慶華之承受訴訟人)



承當訴訟人  徐昕沂（即陳世紘之承當訴訟人）



被  上訴人  陳良宇  



訴訟代理人  陳勇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9年7月29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第一審判決（108年度新訴字第7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應合併分割如附圖二所示，即：編號A1（面積0.24平方公尺）、編號A2（面積11.28平方公尺）、編號A3（面積0.27平方公尺），分歸陳中山取得；編號B1（面積3.24平方公尺）、編號B2（面積7.92平方公尺）、編號B3（面積為14.36平方公尺）、編號B4（面積0.08平方公尺）、編號B5（面積0.28平方公尺）、編號U（面積0.32平方公尺），分歸陳根柳取得；編號C1（面積9.51平方公尺）、編號C2（面積83.89平方公尺）、編號C4（面積為0.65平方公尺）、編號C5（面積25.94平方公尺）、編號C6（面積3.39平方公尺），分歸陳明進取得；編號C3（面積10.58平方公尺）、編號D5（面積0.16平方公尺）、編號E3（面積0.40平方公尺）、編號F5（面積15.96平方公尺）、編號H3（面積3.58平方公尺）、編號H4（面積55.75平方公尺）、編號H5（面積19.21平方公尺），分歸陳金榜、陳彥蓁、陳綉鳳、陳鎮洋、徐昕沂、陳良宇、陳威銘、鄭惠陽、汪順德、薛麗香、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陳澤虎、陳智仁、陳冠良、陳麗華、陳得寶、謝寶珠、郭清淋、郭清籐、陳明進、陳明福、陳根柳、廖桂嬋、李春惠、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陳武祥、林光幕、林陳美玉、陳中山取得，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編號D1（面積5.40平方公尺）、編號D2（面積0.16平方公尺）、編號D3（面積為3.71平方公尺）、編號D4（面積5.13平方公尺）、編號D6（面積0.86平方公尺），分歸陳良宇取得；編號E1（面積6.21平方公尺）、編號E2（面積12.15平方公尺）分歸陳威銘取得；編號F1（面積4.32平方公尺）、編號F2（面積16.76平方公尺）、編號F3（面積為115.45平方公尺），分歸陳澤虎、陳智仁取得，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編號F4（面積5.37平方公尺），分歸陳智仁取得；編號G1（面積1.14平方公尺）、編號G2（面積19.60平方公尺）、編號G3（面積為62.35平方公尺）、編號G4（面積8.05平方公尺）、編號G5（面積1.32平方公尺），分歸謝寶珠取得；編號I（面積28.77平方公尺）、編號I1（面積2.68平方公尺），分歸陳冠良取得；編號J（面積49.03平方公尺）、編號J1（面積9.55平方公尺），分歸薛麗香取得；編號K（面積48.60平方公尺）、編號K1（面積6.93平方公尺），分歸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取得，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編號L1（面積10.51平方公尺）、編號L2（面積45.55平方公尺），分歸薛麗香、陳金榜、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取得，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編號L3（面積98.21平方公尺）、編號L4（面積21.10平方公尺），分歸陳金榜取得；編號M（面積53.43平方公尺）、編號M1（面積4.69平方公尺），分歸郭清籐取得；編號N（面積53.38平方公尺）、編號N1（面積11.59平方公尺），分歸郭清淋取得；編號O（面積69.58平方公尺）、編號O1（面積30.71平方公尺）、編號O2（面積為1.49平方公尺）、編號P（面積115.23平方公尺）、編號V（面積25.58平方公尺），分歸陳麗華、陳得寶取得，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編號Q（面積79.39平方公尺）、編號Q1（面積32.23平方公尺）、編號Q2（面積為7.13平方公尺），分歸陳根柳取得；編號R（面積61.41平方公尺）、編號R1（面積4.71平方公尺），分歸陳明福取得；編號S（面積28.75平方公尺）、編號S1（面積0.98平方公尺），分歸李春惠取得；編號T（面積32.27平方公尺）、編號T1（面積1.33平方公尺），分歸陳良宇取得；編號H1（面積5.58平方公尺）、編號H2（面積為22.65平方公尺）、編號H6（面積1.01平方公尺）、編號H7（面積3.17平方公尺），應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如附表一「135、137地號共有人之權利範圍」欄所示之比例分配。

陳根柳、陳明進、陳良宇、陳威銘、陳澤虎、陳智仁、謝寶珠、陳冠良、薛麗香、陳金榜、李春惠，應分別補償如附表三所示「找補配賦表」中「應受補償人」、「應付數額/受補數額」欄所示之金額。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皆相鄰（下分別稱系爭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合稱系爭9筆土地），共有人大多數相同，上訴人林陳美玉起訴固僅就系爭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請求合併分割，對造陳良宇就共有之系爭00、000、000、000地號土地提起反訴請求合併分割，惟就共有物之全體共有人間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經原審判決後，雖僅據林陳美玉、林光慕、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提起第二審上訴，惟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林光慕、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上訴之效力應及於同造其餘共有人，是陳澤虎、陳智仁、陳冠良、郭清淋、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薛麗香、陳麗華、陳武祥、陳得寶、謝寶珠、陳威銘、陳明進、陳明福、陳根柳、李春惠、汪順德、郭清籐、廖桂嬋、陳中山、陳綉鳳、陳彥蓁、陳金榜、陳鎮洋、徐昕沂、鄭惠陽應為視同上訴人，合先敘明。　

二、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及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㈠原共有人鄭吳滿玉於民國111年12月3日死亡，繼承人為鄭慶華、鄭惠明、鄭惠陽。鄭惠明已拋棄繼承；鄭慶華於112年5月26日死亡，鄭吳滿玉應有部分由鄭惠陽為繼承登記，且鄭惠陽已聲明承受訴訟等情，有鄭吳滿玉繼承系統表、鄭吳滿玉除戶戶籍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見本院卷三第353至364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112年度司繼字第162號拋棄繼承事件公告（見本院卷四第115頁）、鄭慶華繼承系統表、鄭慶華除戶戶籍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臺南地院函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臺南地院112年6月17日函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151至165頁）。㈡原共有人陳梁春月於110年1月14日死亡。繼承人為陳麗華、陳麗美、陳淑娟、陳惠苓、陳得寶等人，惟被繼承人陳梁春月所有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均為1620分之135)，業由陳麗華於110年3月17日以分割繼承為登記原因取得，陳麗華業已聲明承受訴訟，有陳梁春月除戶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及繼承系統表、上開8筆土地所有權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15至225頁）。㈢原共有人陳阿興於112年9月23日死亡，繼承人陳武祥、陳武宗已聲明承受訴訟，其應有部分並由陳武祥為繼承登記，有繼承系統表、陳阿興除戶戶籍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函）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365至379頁）。㈣原共有人陳金强於訴訟繫屬中之108年10月10日死亡，繼承人為陳金刐、陳金榜，陳金刐並為繼承登記，有繼承系統表、除戶籍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19至339頁）；林陳美玉並聲明其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一第315至316頁、卷二第401至402頁），均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次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前項情形，第三人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移轉之當事人承當訴訟；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查原共有人陳合家於108年3月29日，將其系爭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依序為1620分之90、27分之1、1620分之90、27分之1、1620分之11、27分之1，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移轉登記予陳智仁；陳諺炫於109年5月6日，將其系爭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4分之6，以贈與為登記原因，移轉登記予陳威銘；陳金刐於111年11月13日死亡，繼承人為陳麗美、陳世紘，有繼承系統表、陳金刐除戶戶籍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313至322頁），惟其於死亡前之同年9月13日，將其系爭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均為40分之1，以贈與為登記原因，移轉登記予陳世紘；徐昕沂再於112年7月17日向陳世紘買受上開土地；繼受人陳智仁、陳威銘、徐昕沂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2項規定，聲請承當訴訟（見本院卷四第113頁、卷五第35至67頁），亦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本件共有人陳武祥、謝寶珠、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汪順德、廖桂嬋、陳綉鳳、陳彥蓁、陳金榜、陳鎮洋、徐昕沂、鄭惠陽，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部分

（一）林陳美玉主張：兩造共有之系爭9筆土地，共有人大多數相同，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兩造間並無不分割之契約，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惟因無法協議決定分割之方法；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訴請裁判分割兩造共有之系爭9筆土地。臺南市○○地政事務所（下稱○○地政）110年12月17日複丈成果圖（如附圖三）所示之分割方法（下稱丙案），係依各共有人所有房屋坐落位置為分割，使房屋所有權人或處分權人取得其房屋坐落土地所有權，以符土地使用現況，可避免房屋與坐落土地之所有權人不同，日後將衍生其他拆屋還地爭議之困擾。又共有人中主張丙案者計有12人，就系爭9筆土地應有部分合計亦已過半，顯見丙案兼顧多數共有人之意願，符合土地分割之公平性及多數共有人之意見，為適當之分割方案。再依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目前三個分割方案鑑價結果可知，丙案分割方法對土地利用經濟效用最佳，應以丙案所示分割方法為可採等語（原判決採如附圖一所示分割方案即甲案分割，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一）原判決廢棄。（二）系爭9筆土地應合併分割如丙案所示。（三）兩造應提出之補償或受補償金額如許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報告書第20頁找補配賦表所示。

（二）林光慕、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陳得寶、陳明進、陳明福、陳麗華、陳根柳、陳武祥、陳威銘、李春惠：同意林陳美玉主張之丙分割方案及找補配賦表。

（三）陳澤虎、陳智仁、陳冠良、郭清淋：陳澤虎、謝寶珠前於系爭000、000、000地號土地上，依序營造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000號之合法建物，依建築法第11條第1、3項規定，本件所採之分割方案即應符合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規定，如附圖二所採之乙案分割方法，與共有人實際使用現況最為相符，且估算之價格最符合目前的市價，故兩造應提出之補償或受補償金額如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估價報告書（下稱乙案估價報告書）第16頁找補配賦表所示。並答辯聲明：（一）系爭9筆土地應分割如附圖二所示。（二）兩造應提出之補償或受補償金額如乙案估價報告書第16頁找補配賦表所示。

（四）薛麗香：系爭9筆土地應分割如○○地政108年4月12日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一，下稱甲案）所示，此為伊優先方案，惟考量土地所有權人人數眾多，為方便整合分割方案，伊亦同意乙分割方案。　　　

（五）上訴人郭清籐、陳中山：同意乙分割方案及乙案找補配賦表。　　

（六）謝寶珠主張：丙案估價報告書估價過高，致伊原本只要找補8萬元變成600萬元，伊不同意該方案。

（七）被上訴人汪順德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表示同意何方案。

（八）陳绣鳳、陳鎮洋、陳彥蓁、徐昕沂、陳金榜、鄭惠陽、廖桂嬋、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二、被上訴人陳良宇辯以：兩造共有系爭9筆土地，原審依甲案合併分割，並依長信不動產估價書鑑定結果估算各共有人間應找補之金額，並無不合理，本件上訴無理由，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五第118頁，為說明方便，字句略作修正）：

（一）系爭9筆土地共有人部分相同，且均無依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不得分割之情形（見原審卷一第89、231頁、原審卷三第283至349頁）。

（二）系爭00、000、000、000地號土地地目為道（使用分區均為住宅區），其餘系爭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地目均為建（見原審卷一第89頁、原審卷三第283至349頁）。

（三）系爭9筆土地上有如○○地政107年12月19日函檢附之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四）所示之建物（見原審卷三第265至275頁）。

四、本件經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五第119頁）：

（一）系爭9筆土地應如何分割，較符合當事人利益及土地經濟利用？

（二）系爭9筆土地所採行之分割方法，有無金錢補償之適用？若有，兩造應互相找補之金額為若干？

五、本院之判斷

（一）系爭9筆土地應如何分割，較符合當事人利益及土地經濟利用？　　　

　　⒈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另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另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至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9筆土地為兩造分別共有，應有部分之比例如附表一所示；其中系爭00、000、000、000地號土地地目為道（使用分區均為住宅區），其餘系爭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地目均為建，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堪信為真實。系爭9筆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共有人間又無不分割之特約，兩造前經原法院新市簡易庭通知調解，多數共有人均未到場而無法調解成立等情，有系爭9筆土地登記謄本、臺南市○○區公所核發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及調解程序筆錄附卷可查（見原審卷一第191至231、251至303、341至342頁）；再參酌兩造就本件分割方法已各有主張，亦各有爭執以察，顯已無法協議分割；則上訴人訴請裁判合併分割，於法自無不合。

　　⒉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不得純以使用現狀為分割之唯一標準，法院為顧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認為以不全依使用現狀分割為宜，所決定之分割方法，縱使部分共有人因此而受有損害，仍不得因之指為違法。又共有土地之分管使用，不過定暫時狀態而已，共有人仍就全部共有土地享有權利，得就全部共有土地主張按應有部分為分割，而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經濟效用以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有關情狀，定一公平、適當及合理之方法以決之；換言之，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在裁判上定共有物之分割分法，法院有審酌共有物各種情形，顧及共有人全體利益而自由裁量之權，不受任何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2825號、81年度台上字第31號及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裁判參照）。另按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土地時，除因該土地內部分土地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其共有關係，應就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08號裁判參照）。再按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共有物之價格、利用價值及分割後各部分之經濟價值與其應有部分之比值是否相當而為適當之分配，始能謂為適當而公平（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49號裁判參照）。　

    ⒊經查：

      ⑴系爭9筆土地相鄰，西側臨南北向道路幅約18公尺之○○路，北側臨東西向道路幅約8公尺之巷道，東側臨路幅約1公尺之道路。

      ⑵地上建物坐落現況：系爭9筆土地經現場勘測結果，地上建物依序為門牌號碼○○路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號、000巷0號、000巷0、0、0號、○○○街000巷00號、○○○街000巷00號、○○○街000巷00號、○○○街000巷00之0號、○○○街000巷00號、○○○街000巷00號、○○○街000巷00號等建物，此有附圖四及照片35張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三237至第273頁），除通行巷道及防火巷外，幾已蓋滿建物，各建物所有人詳如附圖四所示，自堪信為真實。

    ⒋次查兩造於本院審理時就系爭9筆土地之分割方案，除未到場或到場未表示意見之當事人外，就甲、乙、丙分割方案，各有同意者，是本院仍應就甲、乙、丙分割方案之爭點，分別比較說明如下：　　　　

　　　⑴共有人之意願：同意甲方案者有陳良宇、薛麗香2人；同意乙方案者為陳智仁、陳澤虎、陳冠良、郭清淋、郭清籐、陳中山；另薛麗香亦同意此方案，合計為7人；同意丙方案者：林陳美玉、林光慕、陳明福、陳明進、陳得寶、陳麗華、陳根柳、陳武祥、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陳威銘、李春惠、郭瓊月等14人，共有人之意願以丙方案佔最多數。

　　　⑵本件許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丙估價方案宗地總價值新臺幣（下同）1億5,719萬1,940元；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甲估價方案宗地總價值1億3,306萬1,400元、乙估價方案宗地總價值1億3,311萬1,752元。因許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與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係不同之估價單位，估價之方法並非完全相同，就系爭9筆土地分割後之土地利用經濟效用，見仁見智。

　　　⑶按裁判上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時，分配原物與變賣之而分配價金，孰為適當，法院本有自由裁量之權，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又分割共有物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為原則，法院就共有物為裁判分割時，應依民法第824條之規定為適當之分割，即考慮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使用現狀、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因素公平決定之（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831號裁判參照）。共有物之分割，不得純以使用現狀為分割之唯一標準，法院為顧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認為以不全依使用現狀分割為宜，所決定之分割方法，縱使部分共有人因此而受有損害，仍不得因之指為違法。另法院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即為裁判分割時，需衡酌共有物之性質、價格、經濟效益，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共有人分得各部分之經濟效益與其應有部分之比值是否相當，俾兼顧共有人之利益及實質公平，始為適當公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26號民事裁判參照）。　

　　　⑷上開甲、乙、丙三方案，均係以系爭9筆土地之建築物現況為分割，所採分割方案除訴外人陳○○、陳○○佔用之○○路000號、000號建物應否變價分割或分配予薛麗香、陳冠良之不同外，其餘大致相同；惟丙分割方案係將陳○○、陳○○佔用之○○路000號、000號建物坐落基地即J2、J3、J4、H1、H2分歸薛麗香取得，然其補償金額高達1,242萬3,970元。薛麗香於111年12月22日具狀陳明其年齡為66歲，一直以來從事○○，從未外出謀生，無力負擔高額之分割補償金（見本院卷三第367至368頁）。如採丙分割方案，薛麗香於補償高達1,242萬3,970元後，尚須另對陳○○、陳○○進行訴訟始能取得分配之土地，對薛麗香顯不公平，況薛麗香若無能力找補，將造成共有人間辦理分割登記之困擾，或衍生其他不必要之訴訟，準此，本院審酌系爭9筆土地分割之整體利益、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各共有人分得土地之完整性、通行之便利性、經濟效用之發揮及到場共有人之意願等情，認乙分割方案應較符合系爭9筆土地分割之整體效益及共有人全體利益。

（二）兩造應互相找補之金額為若干？

　　⒈另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明文。即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共有人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分配之不動產，其價值不相當時，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2117號及63年台上字第2680號裁判參照）。準此，關於共有物之分割，如依原物之數量按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價值不相當，而須以金錢補償時，應依原物之總價值，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算出其價值，再與各共有人實際分得部分之價值相較，由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就其超出應有部分價值之差額部分，對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為公允。

　　⒉查，兩造依附圖二所示乙分割方案予以分割取得之土地，部分共有人未分得土地或分配之土地面積有所增減，且因系爭9筆土地位○○市○○路、○○○街000巷交岔路口，各筆分割後之土地形狀有所不同，利用度及市場價格不可同一而論，分配取得面臨○○路之土地，相較於取得內側及○○○街000巷或分割道路之土地，顯然因商業使用效益高而有較高之土地價值，自不得依同一標準予以計算各筆土地價格及應補償之金額。故本院就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案送請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進行鑑價，並審酌該事務所就系爭9筆土地鑑價出具之鑑定報告書，係針對分割位置及面積，進行系爭9筆土地產權、一般因素、不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個別因素及最有效使用情況予以分析，採用市場比較法、土地開發分析法等2種估價方式後，再進行選定比準地之評估，復以比準地價格為基礎，考量個別條件差異程度進行調整、修正推估而得出分割後各筆土地之價格，並據以計算差額找補，鑑定內容及技術具有一定之專業性，且鑑定人領有不動產估價師證書，對於土地價額之評析亦有相當之經歷，以上開估價方式評估系爭9筆土地分割後之價值，應屬公正客觀。且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就甲方案及乙方案前後二次鑑價，乙方案較甲方案為多數人所同意，況同意甲方案之薛麗香亦同意乙方案之找補金額，故本院採取乙方案之找補金額。至許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報告書第20頁之找補配賦表，因有上開薛麗香無能力找補之疑慮，故不宜採用，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本件上訴人主張兩造就系爭9筆土地並無不分割之特約，又無不能分割之情事，既屬可信，其依民法第823條第l項前段、第824條規定，請求合併分割系爭9筆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院審酌系爭9筆土地之性質、使用現況、共有人之意願、分割後之最大功能、經濟效用、利用方便性及能否妥適規劃使用，並兼顧全體共有人之利益均衡、公平，併避免衍生後續紛爭等情事，認應以對現況變化較小即如附圖二之乙分割方案，較為適當可採。至共有人間因分歸土地之分配價值低於其原應有部分價值，則以附表三之金錢補償方式平衡之。原判決採用如附圖一所示之甲方案分割，固屬有據，惟未及審酌共有人之意願，準此，原審判決所之分割方案既有未合，即屬無從維持；是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所示。

七、復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

    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

    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

    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

    未參加；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

    用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規定；抵押權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因抵押物滅失而消滅。但抵押人因滅失得受

    賠償或其他利益者，不在此限。抵押權人對於前項抵押人所

    得行使之賠償或其他請求權有權利質權，其次序與原抵押權

    同。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第3項、第881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林光慕於90年8月23日將其所有系爭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各為16200分之2249、16200分之2249、16200分之1759、16200分之2369、16200分之2369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林叔汶，有上開地號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而抵押權人林叔汶經原法院依法通知其參加訴訟而未參加，是依前揭規定，因林光慕依上開分割方案並未分配足夠土地而受補償取得760萬322元之金額，該抵押權即因消滅而不生移存於其他土地之結果，林叔汶另得依民法第881條第2項規定向林光慕主張，併予指明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次按因共有物分割，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查本件係因分割共有物而涉訟，乃具有非訟事件之性質，林陳美玉之起訴及陳良宇之反訴雖均於法有據，然對造等之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故所為抗辯自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又分割共有物之訴，實質上並無所謂何造勝訴敗訴之問題，即僅由法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縱法院認陳良宇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有理由，依法定方法分割，然依民法第825條規定，分割後各共有人間就他共有人分得部分係互負擔保責任，即該判決尚非片面命林陳美玉或陳良宇負義務；遑論兩造主張不同之分割方法，以致不能達成協議，母寧為渠等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如僅因法院准林陳美玉或陳良宇分割共有物之請求，即命其他共有人應負擔全部訴訟費用，不免失衡。故本院審酌兩造各自因本件分割訴訟所得之利益等情，認本件之訴訟費用，應由共有人依附表四所示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始合公平原則，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第80條之1、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莊俊華



                                      法  官  黃義成



                                      法  官  陳春長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書記官  施淑華

　　　　　　　　　　　　　　

【附表一】

編號 107.06.12 起訴及 107.10.04 反訴時 土地謄本上登記之共有人 本院 言詞辯論時之共有人 00地號之權利範圍  000地號之權利範圍 000地號之權利範圍 000地號之權利範圍 000地號之權利範圍 00地號之權利範圍 (反訴) 000地號之權利範圍(反訴) 000地號之權利範圍 (反訴) 000地號之權利範圍(反訴) 1 陳玉清 (91.11.24歿) 陳绣鳳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 1/180   陳鎮洋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 1/180   陳彥蓁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1/180 --- 1/180   徐昕沂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 1/40   陳金榜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 1/40 2 陳良宇 陳良宇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3/14 1/48 3 陳威銘 陳威銘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6/14 1/96 4 陳澤虎 陳澤虎 290/3240 290/3240 72/810 290/3240 290/3240 72/810 72/810 29/140 290/3240 5 --- 陳智仁 91/1620 91/1620 38/1620 40/1620 1/3240 23/405 23/405 1/140 1/3240 6 --- 陳冠良 --- --- --- --- 1/3240 --- --- --- 181/3240 7 鄭吳滿玉 (111.12.03歿) 鄭惠陽 60/6480 60/6480 20/6480 60/6480 60/6480 60/6480 60/6480 --- 50/6480 8 薛麗香 薛麗香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 1/24 9 郭陳進治 (107.02.24歿) 郭川田 13/480 13/480 13/480 13/480 13/480 13/480 13/480 --- 13/480 9-1  郭金山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 1/96 9-2  郭怡秀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 1/96 9-3  郭瓊月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 1/96 10 陳梁春月 (110.01.14歿) 陳麗華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 135/1620 11 陳阿興 (112.09.23歿) 陳武祥 180/1620 180/1620 --- 180/1620 180/1620 --- --- --- --- 12 陳得寶 陳得寶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135/1620 --- 135/1620 13 謝寶珠 謝寶珠 31/405 31/405 31/405 31/405 31/405 31/405 31/405 2/14 31/405 14 林光慕 林光慕 2249/16200 2249/16200 1759/16200 2369/16200 2369/16200 --- --- --- --- 15 林陳美玉 林陳美玉 1/16200  1/16200 1/16200 1/16200 1/16200 --- --- --- --- 16 陳合家 --- --- --- --- --- --- --- --- --- --- 17 陳明進 陳明進 375/6480 375/6480 279/6480 375/6480 375/6480 375/6480 375/6480 --- 395/6480 18 陳明福 陳明福 375/6480 375/6480 279/6480 375/6480 375/6480 375/6480 375/6480 --- 395/6480 19 廖桂嬋 廖桂嬋 180/6480 180/6480 60/6480 180/6480 180/6480 180/6480 180/6480 --- 150/6480 20 李春惠 李春惠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 1/96 21 張鄭冬秋 張鄭冬秋 --- --- 公同共有 31/1620  --- --- --- 公同共有 1/27  --- 公同共有 1/27 22 張珠蘭 張珠蘭 --- ---  --- --- ---  ---  23 張桂月 張桂月 --- ---  --- --- ---  ---  24 汪水生 (108.04.13歿) 汪順德 --- --- 25/1620 39/1620 --- 1/54 1/54 --- 1/54 25 李水佰 --- --- --- --- --- --- --- --- --- --- 26 郭清淋 郭清淋 --- --- 1/24 --- --- 1/24 1/24 --- 1/24 27 郭清籐 郭清籐 --- --- 1/24 --- --- 1/24 1/24 --- 1/24 28 陳根柳 陳根柳 --- --- 9/81 --- --- 1/9 1/9 --- 1/9 29 陳中山 陳中山 --- --- --- --- 78/1620 1/27 --- --- --- 30 陳諺炫 --- --- --- --- --- --- --- --- --- --- 



【附表二】（土地分配表，對照附圖編號）

          （面積單位：平方公尺）

編 號  面積 取得人 姓名 權利範圍 編 號  面積 取得人 姓名 權利範圍 A1 0.24 陳中山 1/1 D1 5.40 陳良宇 1/1 A2 11.28   D2 0.16   A3 0.27   D3 3.71   B1 3.24 陳根柳 1/1 D4 5.13   B2 7.92   D6 0.86   B3 14.36   E1 6.21 陳威銘  1/1 B4 0.08   E2 12.15   B5 0.28   F1 4.32 陳澤虎  陳智仁 應有部分 1323999/1611154應有部分 287155/1611154 U 0.32   F2 16.76   C1 9.51 陳明進 1/1 F3 115.45   C2 83.89   F4 5.37 陳智仁 1/1 C4 0.65   G1 1.14 謝寶珠 1/1 C5 25.94   G2 19.60   C6 3.39   G3 62.35   C3 10.58 陳金榜  陳彥蓁  陳绣鳳  陳鎮洋  徐昕沂 (陳世紘) 陳良宇  陳威銘  鄭惠陽  汪順德  薛麗香  郭川田  郭金山  郭怡秀  郭瓊月 　 陳澤虎  陳智仁  陳冠良  陳麗華   陳得寶  謝寶珠  郭清淋  郭清籐  陳明進  陳明福  陳根柳  廖桂嬋  李春惠  張鄭冬秋張珠蘭 張桂月  陳武祥  林光幕  林陳美玉  陳中山 應有部分 362208/1464220 應有部分 80491/1464220 應有部分 80491/1464220 應有部分 80491/1464220 應有部分 362208/1464220 應有部分 334818/1464220 應有部分 216876/1464220 應有部分 93952/1464220 應有部分 240052/1464220 應有部分 603679/1464220 應有部分 392392/1464220 應有部分 150919/1464220 應有部分 150919/1464220 應有部分 150919/1464220 應有部分 1323999/1464220 應有部分 287155/1464220 應有部分 302295/1464220 應有部分 1207358/1464220 應有部分 1207358/1464220 應有部分 1130967/1464220 應有部分 540679/1464220 應有部分 540679/1464220 應有部分 778684/1464220 應有部分 778684/1464220 應有部分 1441811/1464220 應有部分 281855/1464220 應有部分 150919/1464220 應有部分 388226/1464220 (公同共有)  應有部分 168000/1464220 應有部分 780069/1464220 應有部分 412/1464220 應有部分 32635/1464220 G4 8.05   D5 0.16   G5 1.32   E3 0.4   H1 5.58 變價分割  F5 15.96   H2 22.65   H3 3.58   H6 1.01   H4 55.75   H7 3.17   H5 19.21   I 28.77 陳冠良 1/1      I1 2.68       J 49.03 薛麗香 1/1     J1 9.55       K 48.60 郭川田  郭金山  郭怡秀  郭瓊月 應有部分 392392/845149 應有部分 150919/845149 應有部分 150919/845149 應有部分 150919/845149     K1 6.93       L1 10.51 薛麗香  陳金榜  郭川田  郭金山  郭怡秀  郭瓊月 應有部分 603679/1811036 應有部分 362208/1811036 應有部分 392392/1811036 應有部分 150919/1811036 應有部分 150919/1811036 應有部分 150919/1811036     L2 45.55       L3 98.21 陳金榜 1/1     L4 21.10       M 53.43 郭清籐 1/1     M1 4.69       N 53.38 郭清淋 1/1     N1 11.59       O 69.58 陳麗華  陳得寶 應有部分 1/2 應有部分 1/2     O1 30.71       O2 1.49       P 115.23       V 25.58       Q 79.39 陳根柳 1/1     Q1 32.23       Q2 7.13       R 61.41 陳明福 1/1     R1 4.71       S 28.75 李春惠 1/1     S1 0.98       T 32.27 陳良宇 1/1     T1 1.33   【附註】 編號C3、D5、E3、F5、H3、H4、H5，附圖記載取得人為陳玉清之全體繼承人、鄭吳滿玉、汪水生、郭陳進治、陳梁春月、張學昭、陳阿興之部分： 1.陳玉清之應有部分已繼承登記為陳绣鳳、陳鎮洋、陳彥蓁、陳世紘、陳金榜所有，而陳世紘之部分又於112年8月24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徐昕沂所有，故「陳玉清之全體繼承人」之部分由陳绣鳳、陳鎮洋、陳彥蓁、徐昕沂、陳金榜依上開比例取得。 2.鄭吳滿玉於訴訟中死亡，其應有部分由鄭惠陽繼承取得。 3.汪水生於訴訟中死亡，其應有部分由汪順德繼承取得。 4.郭陳進治於訴訟中死亡，其應有部分由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繼承取得，故「郭陳進治」之部分由郭川田、郭金山、郭怡秀、郭瓊月依上開比例取得。 5.陳梁春月於訴訟中死亡，其應有部分由陳麗華繼承取得。 6.張學昭於本件起訴前即死亡，其應有部分由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公同共有，故「張學昭」之部分由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公同共有。 7.陳阿興於訴訟中死亡，其應有部分由陳武祥繼承取得。        

　













































































【附表四】

編號 姓名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編號 姓名 訴訟費用 負擔比例  1 陳良宇 2% 18 陳金榜、徐昕沂 (原為陳金强) 2%  2 陳威銘 1% 19 陳金榜 2%  3 陳澤虎 9% 20 陳彥蓁 1%  4 鄭惠陽 1% 21 陳绣鳳  1%  5 薛麗香 4% 22 郭川田 2%  6 陳麗華 8% 23 郭金山 1%  7 陳武祥 1% 24 郭怡秀 1%  8 陳得寶 8% 25 郭瓊月 1%  9 謝寶珠 7% 26 陳鎮洋 1%  10 林光慕 5% 27 陳根柳 10%  11 林陳美玉 1% 28 陳中山 1%  12 陳明進 5% 29 郭清淋 3%  13 陳明福 5% 30 郭清籐 3%  14 廖桂嬋 2% 31 汪順德 2%  15 李春惠 1% 32 張鄭冬秋、張珠蘭、張桂月 (公同共有） 2%  16 陳智仁 2% 33 陳威銘 (原為陳諺炫) 1%  17 徐昕沂 (原為陳金刐) 2% 34 陳冠良 2% 



　　

　　　

　　　

　　　

　　　

　　　

　　　

　　　

　　　

　　　

　　　

　　　





